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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能建立國內警政婦幼安全政策與核心價值，加強婦幼工作網絡間橫向

協調聯繫，減少婦幼被害犯罪發生，本研究蒐集美國、英國、澳洲及日本等

警察執行婦幼保護工作之內容與核心價值，並對國內警政婦幼實務工作者及

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各相關單位在縱向與橫向聯繫上的困難與問

題。

研究發現，各國婦幼保護之法律方面，多以聯合國婦女人權公約、兒童

權利公約為基礎，據以發展國家立法與政府政策。各國在建構婦幼安全環境

保護方面，多為跨機關、跨領域及政府與民間的合作模式，並朝專責組織與

專業人員為未來發展方向。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受訪者認為，保護被害人人

身安全及婦幼人權的保障，為警政婦幼工作的核心價值。警政機關與部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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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在工作分工上，係透過會議達成工作協調或共識，惟機關本位主義及人為

因素會影響跨網絡間彼此的信任與合作。

本研究建議警政機關需先找到自我定位，摒除係單純配合者之心態，以

透明、開放、積極的態度與各部會與民間機構共同合作，並加強與外部網絡

的溝通協調，運用跨領域學習，促進網絡交流合作，以提升警政婦幼保護工

作效能。

關鍵字：婦幼保護、跨國比較、網絡合作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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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children protection in police and cross-
network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Pi-Tsui Yeh*, Chuen-Jim Sheu**, Ai-Mei Wei***

Abstract

With purposes of establishment of domestic policy for women and children's 
safety and its core value, reinforcement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contact among 
networks of woman-and-child protection, this study collects works for woman-
and-child protection work and core values performed by police in the US, UK, 
Australia, and Jap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woman-and-child with police experts 
and scholars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each unit fac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contact in longitudinally and laterally.This study finds that law to protect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se countries is stipulated based on the Convention of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and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nd develop national policy. 

Concerning establishment of safety environment for women and children, 
governments of these countries adopt cross-instituational and interdisplinary model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sectors, task force and experts are developed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The interview indicate that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the core value for woman-and-child work in police field include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safety for victims as well as securit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With respect to the police administration center and its units, they reach 
work coordination and consciousness through meetings. Only institutionalism and 
human factors would affect the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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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result, the study suggests the centr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should find 
its positioning, excluding the attitude to be a coordinator, using a transparent, 
promoting network exchange, and improving the working efficacy. 

Key words: woman-and-child protection, transnational comparis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mon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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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鑑於婦幼安全工作之維護需仰賴警政、社政及婦權團體等跨網絡人員

之緊密合作，警察人員往往是婦幼安全工作的第一線執法人員，然而婦幼安

全議題又涉及社政及心理專業，警察人員如何協同社政及婦權團體同心協力

保護被害人權利，至為重要。另立法院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三讀通過「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當社工查訪

困難或孩子行方不明，經警察機關尋查不到，涉有犯罪嫌疑時，都可以報請

檢察機關介入處理，當遇有危急狀態時，更可以直接由司法介入處理，強化

兒保案件的處遇效率。兒童性虐待領域的著名學者 Furniss（2013），根據多

年臨床經驗發現，兒童性虐待是一個複雜且多元的專業領域，是一門真正的

多學科問題，需要從臨床治療專家、警察人員、社政人員、醫療人員等，以

及刑事司法系統的各個部門之廣泛合作。身為第一線的警察人員，在協助處

理婦幼安全事件的過程中，警政措施相對於被害人的態度，對於受到侵害的

婦女及兒童、少年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警察人員不可孤立於婦幼被

害人的受助系統之外，應正視警政婦幼保護工作，提早介入兒少保護案件調

查程序，以杜絕不當對待兒少事件發生，司法警察已不僅侷限於傳統犯罪偵

查之陽剛角色，更需要和社政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於涉及婦幼人身安全案

件中，轉換成保護被害人之柔性角色。

婦幼安全旨在保護婦女及兒童少年生活環境的安全，終止任何危害婦幼

身心發展的不良待遇，以降低或減少各種傷害，預防虐待或剝削，並盡力使

其獲得適當的照顧與保護（林淑君、黃文志、呂豐足、張淵菘，2016）。內

政部於 2011 年所出版的警政婦幼安全工作手冊中，明確指出「婦幼安全」的

狹義工作範圍，係指家庭中的成員、主要照顧者、親友或陌生人，對於婦

女、兒童及少年有暴力傷害、性侵、騷擾、虐待、遺棄、疏忽等情事發生，

以致剝奪婦幼及少年的基本生存權益，影響其身心正常發展。然而，隨著時

代的演進及法治化、專業化的發展，性別主流化概念的普及，性別意識的提

升，婦幼安全工作的服務對象不再限縮於婦女及兒少，而是已擴及至各性

別、跨性別及不同性取向的家庭成員及兒童少年（許春金，2011；張錦麗、

顏玉如、廖美鈴、韋愛梅、劉貞汝、姚淑文，2012）。另關於警政婦幼保護

工作範疇，包括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性剝削、性騷擾及兒少保護等類

型。當涉及婦幼安全案件時，警察人員擔任起保護婦幼人身安全的重要任

務，並配合司法機關及社福團體，適時運用公權力介入，對於加害人進行偵

查、起訴、判刑及一些強制的行政手段；另對於被害人則可提供提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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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生活、就業、就學、醫療及心理等服務，扶助婦幼、兒童及少年能迅

速恢復正常生活，並整合政府各機關力量，針對各類型犯罪被害人之需要，

建構完整之保護網絡（許福生，2009）。

Corcoran、Stephenson、Perryman 和 Allen（2001）針對 219 名警官對於

社工及義工所組成之家庭暴力應變小組的看法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大

部分警官認為家庭暴力應變小組持正面及肯定的看法，尤其在處理婦幼人身

安全問題的解決上，無法完全仰賴執法人員及刑事司法系統的介入；另在

婦幼保護工作的處理上，必須採行跨網絡的多元處遇策略，始能使服務更有

效率和成效。由於婦幼保護工作牽涉到人身安全問題，被害人的需求涵蓋警

政、社政、醫療、司法、教育、就業、安置、諮商與輔導與復健等層面。因

此，除了婦權團體等社會福利機構的協助外，更需要政府各部門間相互配合

及協調，結合不同領域的專家，提升服務品質，並建構一個整合性的服務網

絡，始能對被害人提供最完善的保護網（黃翠紋，2013:10）。

綜上，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推動需要長期、有遠見的計畫，婦幼安全的

維護工作，必須考量警察工作概況及實務工作的可行性，並建構在保障人

身安全的基礎上（黃翠紋，2013）。為能加強婦幼安全網絡間縱向及橫向的

協調聯繫，並建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之政策與核心價值，減少婦幼被害犯

罪發生。本研究期能達到以下三點目的：第一，蒐集先進國家（如：美國、

英國、澳洲、日本等）與執行婦幼保護工作之政策、法令依據、立法精神、

立法背景以及影響政策發展的主要因素，以了解國際間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

跨網絡合作模式與趨勢。第二，針對執行婦幼保護工作之警察人員進行深度

訪談，探討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網絡間之執行現況，了解各相關單位在橫向與

縱向聯繫上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以做為我國婦幼保護工作之實務參考。第

三，期能藉由實證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可行的婦幼保護工作策略，做為政府

制訂婦幼保護相關政策參考，以提升警政、社政及民間團體間之合作與分工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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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之現況

一、我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之機制

我國警察體系過去並未有專責處理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等婦幼

被害案件的專責單位，當婦幼被害案件已達犯罪程度時，自當由刑事體系進

行犯罪的偵查，惟婦幼保護法令陸續制定後，且兒少防暴三法制定時間相較

婦女防暴三法要早得多，早期於刑事警察體系下設少年組處理少年偏差或犯

罪行為，地方警察局後成立少年隊並移出刑事警察體系，但中央的少年工作

規劃推動仍續留在刑事警察局；另早期少年組配置有少數女警處理未滿 18

歲的少女涉及犯罪或被害案件，少年隊成立後，則配合在少年隊下設女警

組，當時僅有北、高兩市警察局有成立女警隊，但工作性質偏向女子保安警

察隊。

2014 年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組織進行全面改造，將刑事局預防科婦幼

安全組位階提升至警政署防治組成立婦幼安全科，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

警政婦幼組織改造方案｣，工作設計及分工如下（警政署，2013）。中央架

構在刑事體系之下，向下對應至地方警察局，由婦幼隊負責，但對應至警察

分局則仍是偵查隊，過去的困境在於縱使婦幼隊可依權責指揮分局偵查，但

實際上卻可能僅能影響家防官一人，無法真正指揮偵查隊案件偵辦團隊。雖

將位階提升至警政署並統籌全國婦幼安全工作之規劃，但有關犯罪偵查與處

理，卻切割仍由刑事局負責，組織架構呈現雙軌向下對應、事權並無統一，

對婦幼保護工作的推動及案件發生的掌握上恐產生問題。

二、2005-2018年性侵害、家暴及兒少保護案件之統計分析

從衛生福利部之統計數據得知，警察機關通報性侵害案件數，於 2005-

2009 年每年約 2000 多件通報件數，至 2012-2018 年每年上升至 4000 多件，

佔所有通報案件 1/4 左右，其原因可能是相關法令陸續通過後產生的「關心

效應」，而造成警政及司法體系的重視，另與犯罪被害者報案意願的提高亦

有相關（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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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警政署防治組婦幼安全科組織體系圖 1

資料來源：警政署

1 為因應「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立法通過，警政署評估未來投入婦幼保護之人力需
求，仍需考量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轄區特性、幅員、人口數及家庭暴力防治官（以
下簡稱家防官）、婦幼警察隊人力均有不同。為期因地制宜、警力彈性調度及符合案件即
時處分需求，警政署預擬規劃將警察分局配置家防官人數，由 1 至 4 人增為 2 至 5 人；各
婦幼警察隊增加 4 人，並強化其科技調查專業，以符合實際之需求。估算未來需增補 287
名家庭暴力防治官、79 名婦幼警察隊業務警力及 1 名本署防治組業務警力，預估需補警
力數 36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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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5-2018年 性侵害案件通報總件數及警察機關通報件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2.html

另警察機關通報家庭暴力及兒少保護等案件數皆逐年升高，顯見警察處

理婦幼案件的數量仍舊呈現增加趨勢，顯示警察在婦幼保護的角色上扮演相

當吃重的角色。整體而言，婦幼案件數量並未因為這套整合服務機制的建構

而下降，反而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如圖 3、圖 4）。

圖 3　2005-2018年 家暴案件警政、社政及其他團體通報件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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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5-2018年兒少保護案件警政、社政及其他團體通報報件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4.html

簡言之，警察機關為了執行婦幼保護工作，配合婦幼保護法規之規定，

不斷積極調整組織結構、業務職掌及人力資源等措施，由過去單純執法者

角色演變兼具保護者的角色，讓警察人員執行婦幼保護工作更具挑戰性。

然而，我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在規劃時，是否曾廣納各機關之不同意見 ? 另

外，在跨機關執行婦幼保護工作的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如何解決各機關間的

本位主義？警察機關在執行婦幼保護工作時，如何可以達到最大的成效 ? 乃

是本研究的動機。

三、各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之概況

（一） 美國
1874 年瑪麗．埃倫．威爾遜（Mary Ellen Wilson）案被普遍認為是美國

第一例有記錄的虐待兒童案（Shelman & Lazoritz, 2005; Regoli, Hewitt, DeLisi, 

2014）。然而，瑪麗不幸的遭遇，開啟了美國兒童保護運動，同年在美國

紐約市成立了預防虐待兒童紐約協會（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為美國第一個兒童保護機構，該機構之成立，對於

美國保護弱勢族群的權利和服務，具有著關鍵的角色。1963 年美國兒童局

（United States Children's Bureau）考量警察機關為 24 小時執勤單位提議將兒

童虐待案件向警察機關通報，此為美國首次創立兒童虐待案件的通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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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漢儀，1997）。同一年，民間團體提出「受虐兒童症候群」（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概念，促成第二波兒童保護運動，因而也促成美國 49 州的

州政府通過責任通報制（Myers,2008）。1974 年聯邦法律制定「兒童虐待防

治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 Treatment Act），並於聯邦社會福利部門底

下設立「美國國家兒童虐待與疏忽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余漢儀，1997;Shelman & Lazoritz, 2005）。配合聯邦政府立法，

洛杉磯警察局於 1974 年特別設立兒童虐待專業部門，專門處理兒童虐待及

疏忽案件，並建立不同的兒童保護程序，來處理兒童性虐待及身體虐待案

件。其他大部分大城市的警察機構也將原有的少年部門轉型成兒童虐待的專

業部門，至少指派一名警察參與兒童虐待案件的調查，並接受兒童虐待調查

技巧訓練（余漢儀，1997）。從美國婦幼保護發展歷程中發現，臺灣與美國

皆因發生重大或社會矚目之事件，促使社會大眾對於婦幼保護工作之重視與

政府立法改革。惟美國聯邦與地方警察制度不統一，機構大小和任務繁簡差

異較大，因此美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現況，並無統一運作情形及處理模式，

本文僅以華盛頓特區大都會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為例，

介紹該局對於婦幼安全工作之執行現況。

1、性侵害防治部分 2

華盛頓特區大都會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在專門部門

下設立了性侵害處理單位（Sex Assault Unit），該局所成立之性侵害專責單

位，只負責調查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年齡在 18 歲以上，若涉及未成年人的受

害者的性侵害案件，則交由青年調查科調查司（Youth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負責，該單位所有處理性侵害案件之成員都受過專門訓練，除了專業偵查技

巧外，最重要的是在進行性侵害調查時，要注意尊重被告和被害人的權利。

2、預防兒童虐待部分 3

華盛頓特區大都會警察局設立了青年調查科調查司（Youth Investigations 

Division，簡稱 YID），專門處理兒童及少年業務如下：

● 兒童虐待與忽視（Investigat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 兒童性虐待和剝削（包括兒童色情和兒童賣淫）（Investigating Child 

Sexual Abuse & Exploitation-including child pornography and child 

prostitution）
● 少年失踪人口（18 歲以下）與父母綁架（Investigating Juvenile Missing 

Persons（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Parental Kidnapping）

2 http://mpdc.dc.gov/node/141252
3 http://mpdc.dc.gov/page/youth-investigations-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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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人員執法過程中需要被監督（Investigating Persons In Need of 

Supervision（PINS））
●  青少年處理中心（意指青少年被捕過程）（Juvenile Processing Center

（process juvenile arrestees）
●  擅離單位（意指青少年從安置機構逃離）（Absconder Unit- locate 

youth in abscondence）
●  調 查 對 網 路 兒 少 犯 罪 單 位（Investigating Internet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Unit）

3、在家庭暴力防治部分
華盛頓特區於西元 1996 年 12 月間成立一個家暴案件聯合處理中心

（Domestic Violence Intake Center），其成員包括警察局警官、檢察官辦公室

聘僱的輔導員（Advocate or Specialist）、華盛頓特區市政府聘派之民事律

師、民間扶助組織的社工人員、翻譯人員、工作助理等相關人員。

華盛頓特區大都會警察局設立了家庭暴力單位（Domestic Violence 

Unit），該單位為大都會警察局（MPD），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與其他執

法機構（例如受害人服務機構及社區服務）間在華盛頓地區的聯絡單位。此

外，家庭暴力單位亦進行社區外教育服務，為 MPD 成員進行培訓，並監

控家庭暴力調查員和區巡邏人員的活動。該單位有家庭暴力聯合處理中心

（Domestic Violence Intake Center）之主任直接監督。因此，家庭暴力單位是

MPD 的調查局，刑事調查司，特別調查科的一部分。

1996 年華盛頓特區成立家暴案件聯合處理中心（Domestic Violence 

Intake Center，稱 DVIC）之目的， 為使婦幼案件使害人，例如性侵害、家暴

案件的被害人，不需要多次奔波於法院、地檢署、警察局及社會救助機構

間，得以迅速在法律程序、社會救助上獲得輔助，以減少被害人在遭侵害之

後之精神壓力。大都會警察局每日固定派遣 2 名警官派駐家暴案件聯合處理

中心（DVIC），婦幼被害人經主動或通知至該中心時，承辦員警會就事發經

過，詢問被害人，並製作相關報告。對於婦幼案件之被害人而言，只要至該

聯合處理中心請求援助，即可在司法程序、法律扶助程序、社會救助等方

面，同時獲得適當的援助 4。

（二） 英國
英國直至二戰結束 , 兒童虐待問題才逐漸受到社會大眾關注，被視作

一個社會問題。然而，戰後英國動盪的社會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滋長了兒

4 簡志龍（2004），「婦幼案件司法流程之保護」出國報告，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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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虐待，女童瑪利亞．威爾（Maria Weir）兒虐事件引發了人們關於兒童保

護的關注（繆儒婧，2016）。英國於 1880 年代，成立了全國防止虐待兒童

協 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NSPCC），

於 1889 年促成英國議會通過了防止兒童虐待法（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Act），該協會迄今仍為英國最主要的兒童慈善機構，專門從事兒童

保護業務（豐華琴，2018）。隨著時代的演進，英國關於防止虐待兒童的立

法不斷完善。於 1989 年英國制定了兒童法，整合了所有兒童保護的相關法

律，該法成為英國當前最為重要的兒童保護立法，地方警察局也承擔起了調

查虐待兒童事件的責任。以英國倫敦警察廳（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為

例，關於婦幼保護工作業務交由特殊犯罪及執行部門（Specialist Crime and 

Operations）5，該單位業務包含殺人、性侵害、兒童虐待、人口販運及詐欺

等犯罪類型之處理，以下就倫敦警察廳處理性侵害（包含性剝削）、兒童虐

待及家庭暴力之處理模式概述：

1、性侵害防治部分
英國倫敦警察廳在特殊犯罪及執行部門（Specialist Crime and Operations）

下設「藍寶石專責單位」（the Sapphire unit），依倫敦行政區劃分為東南、西

南、東北、西北和中部等 5 個區域及 18 個支隊，主要工作是逮捕和起訴性

侵害及嚴重之性暴力案件，以及關心及支持這些性侵害受害者。該單位成員

約有 450 名，均由受過專業性犯罪調查訓練的偵查人員組成，性侵害被害人

遇害可直接撥打緊急專線「999」，該單位便會派遣 1 名專責人員與之聯繫，

並向被害人說明處理性侵害案件應注意之事項及其個人之權利。此外，英國

警方除了詳細蒐集證據及偵辦案件外，亦與其他網絡機構合作，以確保被害

人受到最完整的保護 6。

惟根據英國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的報告（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藍寶石性侵害專責小組成員於 2008 年至 2009 年

間因多起重大性侵害案件處理不當，造成社會大眾之質疑及批評，其中最著

名案件為一名 62 歲退休的飯店服務員，事發前曾性侵害一名女子，隨後又

涉嫌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該名性侵犯於 2011 年被判處入獄 30 年。整

起事件起因於藍寶石專責小組成員認為該名男子之性侵害案件，並未達到

起訴的標準，因而教唆被害女子撤回告訴，但該 2 名無辜之孩子已遭到親生

父親謀殺。由於本案件受到新聞媒體廣泛報導，最後英國倫敦警察廳 19 名

5 http://content.met.police.uk/Site/specialistcrimeoperations
6 內政部兒童局林春燕組長等人於 2011 年 11 月 13-21 日英國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
擾防治業務出國考察報告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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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被處分，其中包括 3 個員警遭解職 7。由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受到外界壓

力，於 2013 年 7 月正式將藍寶石性侵害專責單位與兒童虐待調查單位整併

成同一單位，並將其中 100 名警官專職偵辦兒少性剝削案件，顯見英國警察

對於婦幼安全工作的關注與重視。

2、預防兒童虐待部分
兒童虐待調查組（The Child Abuse Investigation Team）於 2013 年 7 月間

與藍寶石性侵害專責單位合併，共同致力於與網絡夥伴合作，調查各式各

樣的兒童虐待，並確保所有兒童得到都保障免受傷害。兒童虐待調查組（簡

稱：CAIT）除提供父母、監護人、專業人員和兒童有用之資訊，其主要工作

目標如下 8：

●  努力不懈調查所有相關案件（Thorough and unrelenting investigation 

into all related cases）
●  確保犯罪人自白時之安全（Ensuring a secure conviction for the guilty）
●  防止進一步受虐事件（Further prevention of abuse）
●  提供受害者後續輔導或精神科醫生諮詢（Supplying aftercare to victims 

such as counselling or psychiatrist）
●  提升大眾對遭受虐待之認識（Promoting awareness of abuse）
●  幫助受害者重新展開新生活（Helping victims rebuild lives）

3、在家庭暴力防治部分
英國政府針對家庭暴力防治部分，於 2002 年開始於中央警察訓練及發

展局（Central Pol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和高級警務人員協

會（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合作編製一套家庭暴力訓練教材，

並於 2003 年成立家庭暴力跨部會小組（Inter-Ministerial Group on Domestic 

Violence），由內政部轄下的刑事司法及罪犯管理部長（Minister for Criminal 

Justice and Offender Management）擔任主席，主導政府打擊家庭暴力的行動

策略，藉由內政部（Home Office）結合全國和地區層級之政府部門及民間單

位，並特別強化預防犯罪的機構之合作機制，以有效處理家庭暴力議題 9。

根據英國倫敦警察廳資料顯示，倫敦 32 個自治區於 1998 年起開始設立

專責處理家庭暴力小隊，每隊均由 20 名以上受過專業訓練的員警組成，於

接獲專線轉入案件 24 小時內，即會指派專人與被害人聯繫，並進行後續處

7 http://www.bbc.com/news/uk-22300360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ld_Abuse_Investigation_Team
9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08），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體系之政府職能分析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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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常第一個抵達現場之警官，其扮演之角色相當重要，需要蒐集原始證

據（initial evidence）、評估風險（assessing risk）及保護被害人（safeguarding 

victims）。然後由受過專門訓練之警官與當地社區安全單位（Community 

Safety Unit, CSU）聯合調查罪行，全倫敦總計有超過 500 名警官受過家暴專

業訓練 10。

（三） 澳洲
澳洲深受英國及美國制度之影響，尤其在兒童保護是循著美國與英國的

相似的路徑發展（葉肅科，2016），英、美、澳三國皆起因於發生重大兒童

虐待案件，兒少保護議題日益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並成立非政府組織的兒

少保護機構或協會。由於澳洲與美國皆是聯邦制國家，各州與領地的兒童保

護體系依然存有差異，而澳洲政府所提供的婦幼保護項目，大多為早療兒童

保護服務、協助高風險家庭個案、資助受暴婦幼及家庭支持、提供疑似受暴

家庭或解組家庭的服務、協助青少年自我發展服務、提供藥酒癮家庭的兒少

服務等，婦幼保護工作的內容相當多元（葉肅科，2016；Fogarty, 2008）。

另關於澳洲警察機關如何執行婦幼保護工作，需先從澳洲警察制度面來

看，澳州警察區分為聯邦警察及州政府警察，澳洲之聯邦警察，並不負責

全國之治安工作，而是採地方分權制，警察工作以州警察為主體，主要任務

為預防犯罪、逮捕人犯、人民生命財產之保護、公共安全秩序之維護等事

項，警察亦歸屬於各州政府來管理運用。例如：在維多利亞州，兒童保護及

調查工作，係由警察與兒童保護協會（the Children's Protection Society）共同

執行（Fogarty, 2008）。然而，警察並非介入所有的兒童保護之個案，當民間

機構無法承擔或介入或其他兒童保護服務無法處理時，警察才會主動調查。

因此，澳洲警方與民間兒童保護服務相互結合，即為一種雙軌運行之機制

（Liddell, 2001）。

經澳洲警方統計 11，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之家庭暴力案件，每年有近四

分之三的凶殺案發生在受害者家中，行兇者往往是身邊關係很近的人。家庭

暴力同時也會傷及兒童。有些兒童在自己家中目睹了暴力行為，另外有一些

則是暴力行為的直接受害者，或是在企圖阻止他們所愛的人免受傷害過程

中受傷。由於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NSW Police Force）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

久，規模最大的警察組織，該局共有 100 多名專責處理家暴事件的家庭暴力

聯絡官（Domestic Violence Liaison Officers, DVLO），其工作內容與性質與臺

10 http://www.met.police.uk/docs/domestic-abuse.pdf
11 http://www.police.nsw.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162296/Chinese_Simplified_Fact_

Sheet_-_Police_Issued_ADVO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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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警察機關之家庭暴力防治官相似，澳洲家庭暴力聯絡官（家防官）可代替

家暴被害人向法院聲請暴力限制令（Apprehended Violence Order, AVO），以

避免被害人遭受暴力、威脅或騷擾的法律命令，其包括家庭成員間之家庭暴

力限制令（Apprehended Domestic Violence Orders, ADVO）以及家庭成員以外

任何人之個人暴力限制令（Apprehended Personal Violence Orders, APVO）。

為了能夠讓家庭暴力受害者得到及時保護，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於 2007

年批准修訂刑事罪行中家庭及個人暴力法規（Crimes-Domestic & Personal 

Violence Act, 2007），並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開始正式執行新規定，以下就針

對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的家庭及個人暴力法規，賦予警察人員 2 項新權利 12 進

行介紹：

1.警察人員指令權和拘留權
員警有權對加害人發出指令，並實施拘留，以便申請和送達臨時家庭暴

力限制令（Provisional ADVO），若執勤員警相信或懷疑家庭暴力已經發生，

或有可能發生，他們將申請一份臨時家庭暴力。即便受害者不願意提出投

訴，員警都能採取這一行動。這樣做的目的是在申請家庭暴力限制令期間限

制加害人的行為，確保受害人以及其他需要警方保護的人員有安全保障。員

警可以發出的指令需要對肇事者發出指令時，員警可以有數種選擇，包括命

令肇事者必須在員警發現他們的地點保持原地不動，或跟隨員警前往警局並

停留在那裡。

員警行使指令權的目的是為了申請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根據案情以及

實際情況，員警可以選擇發出他們認為最恰當的指令。跟隨員警指令：為了

更好地保護受害者，員警使用這項指令，將肇事者帶往其他地點，直至申請

獲得並送達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為止。為保證警車運送被告至警局途中的安

全，員警可能會暫時拘留肇事者，並對其搜身。抵達警局之後，被告將不再

處於被拘留狀態，但是必須服從員警指令，停留在警局。員警有權使用合理

的強制手段，對相關人員實施拘留。如果被拘人員在員警執行拘留程序過程

中反抗或者傷害警察，他們可能受到刑事指控，惟拘留被告的时間不能超過

2 小時。

2.高級警官有權決定是否簽發臨時家暴限制令
大部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申請都會陳報予高級警

官審批，而不再由法庭認可的司法官簽發。因此，能讓暴力受害者更快和更

及時地得到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同時也可以節省時間，節約警力以及法庭

12 http://www.police.nsw.gov.au/community_issues/domestic__and__family_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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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在確保受害者即時安全之餘，也可增加對家庭暴力加害人威嚇程度。

高級警官通常指警銜為警長或職位更高的警務人員。高級警官在決定簽

發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之前，必須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他們根據

員警的申請資料以及當時能夠獲得的其他資訊作出判別。高級警官需要同時

考慮負責案情調查員警所作的報告，然後決定是否有必要立即發出保護受害

者以及財物的安全的命令。這一過程稱為法律驗證（Legal Test），與授權司

法官在簽發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時所用的驗證原則相同。

高級警官有權批准、拒絕或修改由申請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的員警提出

的規定條件。臨時家庭暴力限制令案件必須排期上庭，在最近一次家庭暴力

案件日，由適當的法庭處理。從限制令發出之日起，法庭排期時間不能超過

28 天。

此外，新南威爾士州的家庭暴力聯絡官（家防官）受理家暴案件後，會

主動告知家庭暴力被害人相關權益、救濟途徑，以及根據被害人需要，就近

轉介如社區服務部家庭暴力協助熱線（DoCS Domestic Violence Line）等專業

服務機構。另大部分地方法院都設有家庭暴力法庭援助服務（家暴事件服務

處），能提供被害人相關法律諮詢與協助，以穩定情緒。

（四） 日本
日本警察的主要勤務有刑事、交通、生活安全及警備等類型，日本警察

廳除長官官房外，可區分為生活安全局、刑事局、交通局、警備局、情報通

信局等。其中生活安全局設置 5 課，分為生活企劃課、地域課、少年課、保

安課、情報技術犯罪對策課和生活經濟管理官，由日本警察組織架構得知，

日本警察制度從中央至地方，並無獨立成立婦幼安全科或婦幼警察隊，而是

由日本生活安全警察處理家暴、兒虐及糾纏騷擾案件，在中央警察廳係由生

活安全局處理，日本都道府縣警察（警察本部）則由生活安全部處理。若涉

及刑事案件，在中央交由刑事局搜查第一課處理，在日本都道府縣警察（日

本警察本部）則由刑事部處理。

日本警察廳組織架構，因「長官官房」總括審議官、政策評價審議官、

審議官、技術審議官、參事官、首席監察官、總務課、人事課、會計課、給

與厚生課、國際課、國家公安委員會會務官，與日本警察婦幼勤務較無直接

相關，簡略繪製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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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日本警察組織架構圖（作者自繪）

資料來源： 參考 2019 年日本警察原始組織架構圖，並刪減長官官房及附屬機關等相關後之

簡略圖表。日本警察廳網站：http：//www.npa.go.jp/koho1/sikumi.htm，2019 年

11 月 23 日瀏覽。

以往為封建思想箝制，女性權益未獲正視，日本憲法明示，尊重個人暨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日本政府亦戮力維護人權，實現男女平等之社會，日本

傳統觀念及社會大眾之態度已大幅改善，再加上國際婦女及人權團體，針對

保障日本婦幼福利及權益輿論高漲下，日本政府體認立法防止家庭暴力之重

要性，分別於 2000 年及 2001 年制定「糾纏騷擾防治法」（日名：ストーカ

ー規制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日名：配偶者からの暴力の防止及び被

害者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通稱：DV 防止法、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破除

「法不入家門」之陳腐觀念，俾利建構完善家庭暴力防治體系，謀求人權之

維護，落實日本憲法揭櫫男女平等之理念。

1.在糾纏騷擾防治法部分
日本警方在受理被害人或親友向警方報案時，首先，警方會依據被害情

形評估是否符合「糾纏騷擾防治法」規範之行為態樣，可分為尾隨糾纏、監

視或跟蹤行為、強求交往與會面、施加粗暴言行、連續電話等通訊騷擾、

寄送污穢物品、名譽上之侵害、性騷擾等八種糾纏騷擾行為，若初步判定

符合法律構成要件，再依該法規範對象分為「一般糾纏騷擾行為」及「嚴重

糾纏騷擾行為」，前者「一般纏擾」係指該法規內容行為態樣，後者「嚴重

纏擾」，即對同一人持續反覆地進行纏擾行為（李暖源，2011，陳慈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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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害人行為符合「一般纏擾行為」，警察可對加害人發布警告令，若

情況急迫，亦可對加害人發布暫時命令。若加害人即使被發布警告令，令仍

繼續行使重複纏擾被害人，可請各地公安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並進行後續

審查程序，由公安委員會發布「禁止命令」，類似我國保護令。若申請警告

令，遇有緊急情況時，此時警方亦可發布「暫時命令」，再由公委員會進行

後續調查並聽取意見，決定是否發布禁止命令。若加害人接獲禁止命令，又

違反禁止令之規定情節嚴重，處以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日幣 100 萬以下罰

金，若加害人雖有違反禁止命令，但經認定其情節輕微，則處以日幣 50 萬

元以下罰金（陳慈幸，2013）。

另一種情況為被害人向警方報案時，加害人之行為經警方評估為「嚴重

纏擾」，若被害人願意「提出告訴」，警方會以一般刑案處理，並進行後續偵

查程序，其刑期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日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總之，

執行「糾纏騷擾防治法」禁止命令，則由地方公安委員會（治安委員會）依該

法發布，屬行政保護令，而受理家暴婦女聲請保護命令，係由法院裁定，屬

民事保護令。彙整相關日本相關法規後，簡述日本警方受理「糾纏騷擾防治

法」流程如下（李暖源，2011）。

圖 6　日本警方因應糾纏騷擾案件流程圖

資料來源： 李暖源（2011），日本糾纏騷擾行為之規制法簡介，刑事雙月刊第 42 期，頁 6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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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警察廳於 2015年至 2019年觸犯糾纏騷擾防治法之人數統計
行為態樣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尾隨糾纏 11,352 11,643 12,050 11,000 10,413

監視行為 1,362 1,428 1,219 1,271 1,190

強求交往 10,426 10,946 9,883 8,863 8,233

粗暴言行 4,166 4,468 3,680 3,557 3,340

連續通訊騷擾 6,608 6,321 7,322 6,487 6,024

寄送穢物 139 180 181 201 212

侵害名譽 861 929 762 771 779

性騷擾 1,134 1,253 1,212 1,213 1,215

其他 528 676 463 435 417

合計 36,576 37,844 36,772 33,798 31,823

圖 7　2015-2019年日本警察廳針對八種纏擾行為態樣統計

資料來源：日本警察廳ストーカー事案統計， 
http://www.npa.go.jp/safetylife/seianki/stalker/R1_STDVkouhoushiryou.pdf

由上述日本警察受理糾纏騷擾防治法案件數得知，日本每年平均發生 3

萬 1000 件到 3 萬 7000 件糾纏騷擾案件，因此，日本政府有感於該種行為之

嚴重性及惡質性，於 2000 年 5 月 24 日通過「糾纏騷擾防治法」（日文為「ス

トーカー行為等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期能在初期即有效防制該等糾

纏行為，避免後續發展為殺傷被害人等重大犯罪行為。日本「糾纏騷擾防

治法」立法目的，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或資訊隱

私，免於受到糾纏行為侵擾，並維護個人人格尊嚴。期待政府各部門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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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人員，能夠回應被害人的需求，在跟蹤和糾纏行為開始的初期便加以介

入，並賦予警察機關調查處理糾纏行為案件及法院核發防制令，藉由公權力

及時介入，有效遏止糾纏行為，以保障民眾的自由及安全。

2.在家庭暴力防治部分
日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亦稱配偶者暴力防止法（日名：配偶者からの

暴力の防止及び被害者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日本家暴法規範的對象，包

括「婚姻關係」與「內緣關係」兩種統計，根據日本法理之概念，婚姻關係除

正式婚姻登記外（形式婚），亦包括同居關係之「內緣關係」者（事實婚），

所謂「內緣」之意義，主要是指有結婚意思而為同居，雖事實上無登記結

婚，卻有實質的婚姻關係，亦稱為「實質婚」，主要是因某種因素無法進行

結婚之現象，但與一般男女朋友「非以結婚為前提」的同居關係不同（陳慈

幸，2013）。

有關日本警察執行家暴法之任務及職權，規定於該法第 6 條「發現婚姻

家暴受害者通報的責任」、第 8 條「警察官對家暴被害的防止」及第 8 條之 2

「警察本部長等援助」，根據日本警察廳於 2020 年 3 月 5 日統計資料顯示，

2015 年至 2019 年受理家暴案件統計如下：

表 2　日本於 2015-2019年家庭暴力案件被害人與加害人關係之統計表
年代

關係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

(%)

婚姻關係 48,193 53,446 55,338 58,928 62,119 75.56%

內緣關係 a 5,722 5,767 5,574 5,897 6,174 7.51%

共同生活基礎關係 b 9,226 10,695 11,543 12,657 13,914 16.93%

總計 63,141 69,908 72,455 77,482 82,207 100%

資料來源： 日本警察廳配偶者からの暴力事案統計，http://www.npa.go.jp/safetylife/seianki/
stalker/R1_STDVkouhoushiryou.pdf

註 a： 「內緣關係」指有結婚意思而為同居，雖無事實上無登記結婚，卻有實質的婚姻關係，

稱為「實質婚」

註 b： 指 2014 年 1 月 3 日法律修訂生效後，即使沒有形式及實質婚姻關係的伴侶，但彼此有

一起建立共同生活的事實，亦納入家庭暴力的保護範圍。

由上述日本警察廳組織架構圖及受理家暴案件數得知，日本警察雖無於

各都道府縣警察（日本警察本部）獨立成立婦幼部處理家暴、兒虐及糾纏擾

騷案件，而交由生活安全部處理。惟日本家暴法規範對象僅於「配偶關係」

及「內緣關係」為對象，且排除「跟蹤」及「騷擾」之犯罪類型，另有「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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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防治法」之規定，日本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日文直譯為「配偶者暴力防止

及被害人保護相關法」，故家暴法規範之配偶者，係指「合法進行婚姻登記」

及「實質婚同居人」，由日本警察廳於 2015-2019 年受理家暴案件數得知，

近年來日本警方受理家暴案件數量逐年上升，由 2015 年 63,141 件至 2019 年

達到 82,207 件，家暴案件量增加了 19,066 件，日本警察受理家暴工作量多

了 30.20%。

對照我國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所修正通過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內容，

將「未同居親密伴侶」、「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以及「被害人年滿 16

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

情事」，均納入並擴大家暴法保護範圍。國內仿照日本 2014 年 1 月 3 日所

修正的家暴法，即使沒有形式及實質婚姻關係的伴侶，但彼此有一起建立

共同生活的事實，亦納入家庭暴力的保護範圍。由於該次家暴法之修訂係

很大突破，警察機關從 2014 年受理 57,267 件家暴案件，2015 年受理 62,303

件，2016 年受理 66,352 件，2017 年受理 68,958 件，2018 年受理 71,311 件，

從 2014 年至 2018 年短短 5 年內，警察機關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數增加了 1.25

倍，顯見全國各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之工作負擔相對繁重許多，未來警政婦幼

保護工作之業務一定會比過去更多，責任也更加沈重。

四、各國婦幼保護工作機制之比較

（一） 各國婦幼保護之法律保護機制

1.多以聯合國婦女人權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為基礎，據以發展國家立法與
政府政策

聯合國在 1979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迄

2014 年 10 月已有 188 個締約國，為第二大國際人權公約，僅次於兒童權利

公約。CEDAW 公約要求締約國要致力消除對婦女的不平等對待，CEDAW

公約可說是婦女的人權憲章，所揭示的理念成為各國發展國家政策的架構、

檢視指標及制定婦女保護專法的依據。CEDAW 公約，英國於 1986 年簽署

批准、澳洲於 1983 年簽署批准、日本於 1985 年簽署批准，美國因為超前立

法，是唯一未加入的西方國家，我國婦幼法令的制定主要是婦女團體的倡導

推動下而立法，並非因簽署 CEDAW 公約所致，但亦於 2007 年完成簽署，

並制定 CEDAW 公約施行法將其國內法化，積極與國際間接軌。

聯合國在 1989 年 11 月 20 日會議通過「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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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是有關兒童權利的國際公約，為國際人權法上

保障兒童人權的基本規範，也是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目前已

有 195 個締約國，為第一大國際人權公約，獲得大部分聯合國的成員國承認

（或有條件承認），但其中美國並未加入。「兒童權利公約」揭櫫四大基本原

則以維護兒童的權利：生存權利、發展權利、參與權利及受保護權利。公約

保障兒童的生存和全面發展，使其免受剝削、虐待或其他不良影響，同時確

保兒童有權參與家庭、文化和社交生活。我國雖至 2014 年 11 月 20 日始施

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但早年的「兒童福利法」與現行的「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也都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與原則納入。

2.犯罪化的策略，將公權力引進家門保護易受害族群的人權
英國於 2004 年制定家庭暴力、犯罪及被害人法，界定家庭暴力型態包

括身體虐待及高壓控管等精神虐待，施暴者最高可處 14 年徒刑。澳洲政府

於 2012 年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日本則是於 2000 年、2001 年陸續訂定糾纏

騷擾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美國各州多未制訂單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但分別於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中，規範對家庭

暴力問題的處理。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師法英美等國家立法內容，打破傳統

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觀念，定義家庭暴力為犯罪行為，要求公權

力介入家庭，引進保護令制度，提供家暴受害人即時的人身安全保護。另外

兒童更是易受害族群中的更弱勢者，美、日及我國均制定特別法以加強保護

（參見表 3）。

表 3　各國婦幼安全之法律保護機制
國家 法律保護機制

英國

1. 1986 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2. 2004 年制定「家庭暴力、犯罪及被害人法」，界定家庭暴力不僅

是身體上的虐待，更將對伴侶的「高壓控管」行為，包括任何威

脅、心理或情感虐待、財務自由限制、或禁止伴侶看望親朋好

友等控制伴侶的行為，列入家暴的一部分，施暴者最高將面臨

14 年徒刑。

3. 2014 年提出另一項暴力防治方案，被控虐妻並處以六個月以上

監禁者，可能被登記在「家庭暴力登記簿」上。登記在案者搬家

時有義務通知警方，而當地警方與社區服務站共同評估登記在

案者的危險程度後，決定是否通知其新結識伴侶此人的犯罪紀

錄，以強化對家暴被害人保護機制。



366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3）

美國

4. 美國是西方國家唯一未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的國家。

5. 美國各州雖訂有相關法律加以規範家庭暴力問題，但大多未制

訂單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與婦幼保護相關法律包括：家庭暴

力預防及服務法（1984）、兒童受虐、家庭暴力及認養家庭服

務法（1992）、兒童受虐預防及執行法（2000）、家庭緊急救援

法、人口販運被害人及暴力保護法（2000）、婦女受暴防治法

（2002）。

澳洲
1. 1983 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2. 2012 年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保障受虐婦女的權利。

日本

1. 1985 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2000 年根據「性

別平等社會基本法」，制定基本藍圖，並於 2001 年成立內閣府

男女共同參画局。

2. 2000 年 5 月 24 日（法律第 81 號）公布「糾纏騷擾防治法」，同年

11 月 24 日正式施行，條文 16 條及附則 3 條，適用對象僅限於男

女因萌生情愫引發愛恨情仇而採取之騷擾行為，至於對公眾人

物崇拜或愛慕而有騷擾行為則不受本法之約束，該法制定係針

對非家屬關係之人糾纏騷擾行為之罰則及處理方式。

3. 2001 年 4 月 13 日（法律第 31 號）公布「家庭暴力防治法」（通

稱 DV 防止法、配偶者暴力防止法），同年 10 月正式實施，連同

2000 年新修訂的「兒童虐待防止法」與「糾纏騷擾防治法」之推

行，形成日本政府保護婦幼人身安全保護牆。

我國

1. 2007 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2011
年訂定 CEDAW 施行法，將該公約國內法化。

2. 我國婦幼保護的特別法令包括：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另於刑法中規範家庭暴力犯罪及性侵

犯罪的刑事責任，民法中針對婚姻、子女監護、夫妻財產等權

益規範。

3. 2014 年訂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將該公約國內法化。

4. 2011 年頒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分為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

經濟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和環境能源與科技等七個主軸、255 項具

體行動措施，以督導各部會對婦女人權的分工與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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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國婦幼安全環境之保護機制

1.為跨機關、跨領域及政府與民間的合作模式
婦幼保護機制是跨機關且跨專業領域的，也是跨政府與民間的公私部門

合作模式。婦女團體在婦幼保護上扮演重要角色，婦女團體在保護方案的主

導性與積極參與，使得民間組織與方案均蓬勃發展。例如英國發展家暴危險

評估工具作為風險管理，透過跨機關團隊的評估與決策模式提供被害人安全

與服務；又例如英國露西忠誠基金會（LFF）執行「stop it now」求助專線；

美國聖地牙哥家庭正義中心（FJC）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及

其子女協助之整合性服務方案，超過 25 個團體為被害人及其孩子和家庭提

供結構性法律、社會和醫療服務；貝琪的家－基督教女青年會家暴婦女庇

護中心（Becky’s House Program-YWCA），提供 24 小時熱線服務等；澳洲新

南威爾斯婦女庇護運動資源中心（NSW Women’s Refuge Movement Resource 

Centre），串聯全區 55 所收容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與幼童之庇護所，並代表

各庇護所夥伴與政府單位建立夥伴關係。我國婦幼保護機制，初期以婦團民

間力量為主，設立專法後轉以政府機關為主，民間力量為輔，公私部門透過

委辦或補助經費等方式合作。

2.以專責組織與專業人員為發展方向
各國多以設立專責組織及專責人員方式發展婦幼保護機制。例如英國警

察部門設立受有專業訓練的家暴協調員，使家暴防治網絡運作更有效率，賦

予警察主動聲請強制令權限以防制再犯；美國各州警察處理家暴、性侵害案

件流程及規定不盡相同，但在處理婦幼保護及援助機構，大多委由民間社福

團體執行。澳洲南澳政府設有專責婦女辦公室、新南威爾州設有婦女政策辦

公室，積極整合政府與社區資源，促進婦女權利獲得保障。

我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為性別平等處，婦幼保護的中央主管機關為衛

生福利部，由該部保護服務司負責推動執行，地方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由社會處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執行；專責組織及人員

的發展，例如警察機關設有婦幼警察隊、防治組及家庭暴力防治官等，法務

部各地檢署成立「婦幼保護專組」，指定婦幼案件專責檢察官，觀護人室設

家庭暴力、性侵害保護管束案件專股；地方法院成立少年及家事法庭專責處

理家庭暴力保護令的核發（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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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國婦幼安全環境之保護機制
國家 安全環境保護機制

英國

1. 將家庭暴力案件透過標準化評估工具檢視被害人的危險程度，進
行風險管理，對高危機案件提供即時性的強力安全服務，並透過
警政、醫療、社福、教育、司法等跨機構團隊評估與決策模式，
定期檢視高危機受暴案件的安全情況。

2. 每個警察部門都有 1 名以上的家暴協調員（DVC），受過專業訓
練，瞭解家庭暴力案件的處理流程，促使家庭暴力網絡聯繫更加
有效率。法律賦予警方基於預防加害人再犯之必要得隨時向法院
聲請強制令。

3. 家暴介入方案（DAIP）為 Duluth 協調模式，由民間團體發起，整
合資源、訓練警察、法官及民眾，為現有婚姻暴力治療方案的基
礎。

4. 防制兒童剝削與線上保護中心（CEOP），於全國 55 個地方警察
局皆設立性侵害加害人專責小組，針對刑期超過 2 年半（30 個
月）以上性侵害加害人，執行終身登記制，離開處所要主動通
知，若違反規定另有處罰，定期召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監督會
議，共同討論加害人之再犯危險評估與監督計畫。

5. 婦女援助協會（Women's Aid），負責接聽全國性 24 小時家庭暴力
求助專線，提供受害者及未成年子女庇護、支持及外展等服務。

6. 露西忠誠基金會（LFF）執行「stop it now」求助專線，加強有關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之敏感度訓練，服務過程中協助發掘高風險
個案並及早轉介。

7. 全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NCDV），提供 24 小時免費服務專線及
家庭暴力被害人法律協助，包括協助聲請保護令、轉介律師及陪
同出庭等。NCDV 與當地警察局及相關民間團體（如婦女救援等
庇護機構）合作，不分被害人的經濟收入、種族及性別等，提供
家庭暴力被害人免費且迅速的緊急保護令服務。

美國

1. 許多州迄今尚未有獨立家庭暴力防治法及性侵害防治法，各州警
察處理家暴、性侵害案件流程及規定不盡相同。美國政府在處理
婦幼保護及援助機構，大多委由民間社福團體執行。

2. 全國婦女組織（NOW），對家庭暴力進行逐年系統性的研究。
3. 明尼蘇達州性侵害中心（RSAC），提供團體及個人治療，24 小時

免費緊急服務電話，亦提供現場服務時間，以社區的觀點來介入
並協助侵害案件的協調、處理與輔導，以減低被害人的傷害。

4. 保護受虐婦女計畫（BWJ Ｐ）透過立法進行來監督司法及警政單
位對家庭暴力的重視及處理，並針對警察、檢察官、法官等辦理
相關教育訓練，並運用社會倡導或專業人士協助建立婦女保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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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利制度。
5. 性別暴力機構（GVI）法律賦予其公權力，協助受害人檢視及加

強證據力之蒐集、督促執行單位之不足和流程之改進。
6. 聖地牙哥家庭正義中心（FJC），以一站式服務提供家庭暴力被害

人及其子女協助之整合性服務方案，超過 25 個團體為被害人及
其孩子和家庭提供結構性法律、社會和醫療服務。

7. 貝琪的家－基督教女青年會家暴婦女庇護中心（Becky'S House 
Program-YWCA），提供 24 小時服務熱線、緊急庇護、過渡性住
宅方案、庇護學校，及個案管理、個別輔導、支持團體等諮詢服
務。

澳洲

1. 南澳政府設有專責婦女辦公室（Office of Women），隸屬婦女地
位廳，致力提升兩性平權，並積極整合政府與社區資源，促進該
州婦女權利獲得保障。

2. 新南威爾州婦女政策辦公室（Women NSW），主要工作目標為提
升婦女經濟產能、降低家暴發生、提供政府就業及家暴防治資
訊。

3. 新南威爾斯州家庭與社區服務部（DFCS）提供預防、早療服務、
兒童保護及災害福利等服務，並成立「成效評估研究中心」，以
利實施最佳實務。

4. 家庭暴力危機服務中心（DVCS），提供全年 24 小時熱線提供危
機諮商、諮商或轉介服務、中繼式短期或長期安全庇護。

5. 坎培拉性侵害危機處遇中心（CRCC）和其他相關服務機構相互連
結，提供協助女性、青少年、兒童和男性性暴力被害人最佳實務
服務方案。

6. 新南威爾斯婦女庇護運動資源中心（NSW Women’s Refuge 
Movement Resource Centre），串聯全區 55 所收容遭受家庭暴力
的婦女與幼童之庇護所，並代表各庇護所夥伴與政府單位建立關
係，持續為婦幼倡導權益、提供行政支持與政策發展，有助於提
升其家庭暴力意識。

日本

1. 配偶暴力諮詢和支持中心及婦女諮詢所，類似我國各縣市家暴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諮詢服務、被害人及同伴緊急安全臨時保
護，以及保護命令的利用、保護設施等資訊提供。

2. 厚生勞働省兒童諮詢所，提供親職諮詢、療癒諮詢、發展遲緩或
身心障礙諮詢、疑有觸犯刑罰諮詢及養育諮詢等。

3. 大阪性暴力救援中心（SACHICO），提供 24 小時熱線諮詢電話，
接聽人員包括護士、輔導員及老師等，除本身專業外，並受有 3
個月以上專業訓練，提供援助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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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4. 和歌山縣性暴力救援中心提供性侵害、性暴力家暴及兒童虐待受

害諮詢，亦接受男性受害者的諮詢及後續協助。

我國

1. 2012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於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
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

2.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前身為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 1997
年成立，具有政策規劃、諮詢、督導及資源整合的功能。

3. 婦幼保護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定期召開「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會
議，推動婦幼保護工作，並受性別平等會的督導。

4. 地方主管機關則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分設專線及救援組、
兒童及少年保護組、成人保護組、暴力防治組、醫療服務組、教
育輔導組以及綜合規劃及行政組，其中暴力防治組由警察局人員
派兼，醫療服務組由衛生局人員派兼，教育輔導組由教育局人員
派兼。

5. 2002 年起於各地方法院設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提供法律及社會
資源的諮詢服務，藉由司法與社工專業服務的結合，提供家庭暴
力受害者更深入的服務。

6. 1999 年於各警察分局偵查隊設置家庭暴力防治官，2005 年各警
察局全面成立「婦幼警察隊」，2007 年各分駐（派出）所設置社區
家庭暴力防治官。

7. 法務部於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婦幼保護專組」，指定專責檢
察官，專責辦理婦幼案件之偵查；於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
「婦幼保護案件督導小組」，監督各地檢署實施情形。2013 年於
全國地檢署設置司法保護中心，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的法定通報資料彙整、自殺暨高危險個案、精神疾病患者通報
及轉介社會救助。

8. 觀護人室成立家庭暴力、性侵害保護管束案件專股，「建構以觀
護系統為主軸之受保護管束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
透過性罪犯內部之自我控制及外部社區監控，有效降低再犯率。

9. 臺灣民間婦幼保護團體蓬勃發展，屬非營利組織、公益性質，團
體多半接受政府補助或是接受政府委託，提供被害人服務，婦幼
團體例如：現代婦女基金會、勵馨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婦
女救援基金會、臺灣防暴聯盟、展翅協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
金會、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臺灣世界展望會、賽珍珠基
金會、世界展望會、向陽基金會等，有倡議宣導性質、有外展服
務性質、有安置庇護性質等不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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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10. 2001 年辦理全國 24 小時的 113 服務專線，提供被害人即時諮詢
與救援服務。2002 年建置全國家庭暴力資料庫，2003 年設置外
籍配偶諮詢專線，以強化新住民服務。

11. 法務部建立婦幼安全資料管理系統及防制人口販運資料管理系
統。為改善被害人於檢察機關之應訊環境，於各地檢署完成單
面鏡之設置，以利指認被告；採用雙向電視系統，以依法對特
定性侵害被害人進行隔離訊問；設特殊訊問場所（談話室），以
舒緩被害人之緊張情緒及設置被害人及證人候訊處所，以有效
與被告隔離。

12. 推動多項整合性保護方案，例如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作
業方案、家庭暴力垂直整合服務方案、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方
案、重大婦幼被害案件檢討機制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等。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警政婦幼保護工作之跨國比較，以及跨網絡間之合作

及衝突，以作為修正我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政策執行之參考。本研究將從三

種不同的途徑著手：（1）文獻探討；（2）跨國比較；（3）深度訪談。本研究

期能具體客觀呈現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現況，探討警察人員在婦幼保護工作之

定位與功能、執行各項婦幼保護工作之核心價值，掌握中央、地方各層級執

行婦幼保護工作時，在縱向及橫向運作機制之狀況，最後依據研究發現，提

出研究建議，作為修正婦幼保護制度及政策之參考，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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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研究設計與與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獻資料蒐集與探討
文獻資料蒐集目的在蒐集與本研究有關之國內外期刊、著作、論文與研

究報告等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並探討各種變項間之關係，提出

理論性的概念架構，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及解釋模式基礎。本研究希望藉由

文獻探討分析有關的研究文獻，進而界定擬進行研究的範圍與相關概念之定

義，掌握研究問題的觀點，同時運用評論有關的文獻，針對婦幼安全與保護

對策提出規劃。

（二） 跨國比較法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比較分析先進國家婦幼保護工作之政策及跨網絡之合

作，比較國家選擇時考量各國之社會發展、區域特性、文化和犯罪問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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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比較分析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洲、日本與我國等 5 個國家，其中

我國和日本屬亞洲國家，美國、英國、澳洲屬英美法系國家，其中日本與臺

灣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相當值得深入探討及分析比較；美國、英國和澳洲相

當重視婦幼之權益，且政策開放又具親社會性，有助於瞭解婦幼政策發展之

探討。比較分析的架構主要分為法律層面與安全環境層面的保護機制，在法

律層面，包含婦幼相關法令訂定、立法源由、立法依據等因素；在安全環境

層面，包含各國婦幼保護工作的執行機關、政府機關與民間組織實務運作模

式、被害人保護方案、家暴被害人輔導計畫和社會復歸協助等。

（三） 深度訪談法
為探討各警察單位於執行婦幼保護工作時面臨之困境及其因應對策。並

了解中央、地方各相關單位在縱向與橫向聯繫上的困難與問題。同時檢討家

防官合理及必要之人力配置、工作內容與職能需求，研究者對規劃及實際執

行婦幼安全與保護的警察同仁進行訪談，考量受訪個案個人意願及權益，經

受訪者同意並填寫同意書後，由受過訓練的訪員進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對

於婦幼安全與保護使用研究結果在政策上的意涵與可行處遇政策，均須符合

研究分析的客觀事實，以及實際推動相關政策和作為可行性的討論，因此，

本研究邀請長期從事婦幼安全與保護之學者專家，以及實際從事婦幼安全與

保護之實務工作者進行焦點團體座談，檢視現行婦幼安全與保護政策與效

果，探討婦幼安全與保護策略、相關規範與配套措施，期能將研究結果落實

於實際問題的解決上。

三、研究樣本與研究工具

（一） 研究樣本
為建立婦幼安全政策與核心價值，加強婦幼工作網絡間橫向協調聯繫，

健全警政婦幼組織結構，減少婦幼被害犯罪發生，實有必要對各單位承辦婦

幼安全保護工作之相關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實施

狀況；為深入瞭解這些問題，研究者對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相關人員進行訪

談，考量受訪個案個人意願及權益，經受訪者同意並填寫同意書後，由受過

訓練的訪員進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另外，本研究亦針對實務工作者、學者

專家，進行深度訪談，以完成研究目的。有關各領域受訪者的取樣標準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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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深度訪談對象
各警察承辦婦幼安
全保護工作單位

身分
代
號

經歷

婦幼安全保護學者 學者 A1 婦幼安全研究 20 年以上

婦幼安全保護學者 學者 A2 婦幼安全研究 20 年以上

婦幼安全保護學者 學者 A3 婦幼安全研究 20 年以上

警政署 警務正 B1 刑事局預防科婦幼組 3 年以上

刑事警察局 偵查員 B2 新竹及基隆婦幼隊 4-5 年

警政署 科長 B3 於警政署防治組 2 年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婦幼隊
（防治科）

婦幼隊組長 C1 服務於婦幼隊 10 年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少年隊
辦理婦幼業務聯繫
窗口人員

少年隊組長 C2 擔任少年隊組長 1 年半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各分局
防治組長

分局防治組長
（第 3 組）

D1 擔任婦幼安全業務主管 1 年半

各警察分局偵查隊 偵查隊隊長 D2 服務於警察局偵查隊 3 年以上

各警察分局偵查隊 分局偵查隊長 D3 服務於偵查隊 3 年以上

各警察分局防治組 分局家防官 E1 擔任分局家防官業務 3 年以上

分駐（派出）所社區
家防官

派出所家防官 E2 分駐所社區家防官 3 年以上

分駐（派出）所社區
家防官

派出所家防官 E3 擔任派出所社區家防官 2 年以上

合計 14 人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針對受訪者特性、研究目的和相關文獻，擬定深度訪談大綱，

初步預擬之訪談內容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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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深度訪談對象與訪談大綱
訪談對象 訪談大綱

1. 學者專家
2. 警政署防治組

婦幼安全科
3. 刑事警察局預

防科少年股
4. 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
察局婦幼警察
隊

5. 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
察局少年警察
隊

6. 各分局防治組
家防官

7. 各分局偵查隊
8. 派出所社區家

防官

一、核心價值與任務
1. 我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核心價值與工作內涵為

何？
2. 從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者需要那些工作職能？應

具備那些專業訓練？目前面臨那些問題？如何改
進？

二、任務規劃與組織運作（含配套措施）
1. 婦幼保護工作之任務規劃與組織運作有何變動？
2. 對於上述警政婦幼保護工作核心價值的實踐是否

更有助益？
3. 警政署與刑事局在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內部分工與

合作情形如何？面臨那些問題？如何改進？
4. 縣市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內部分工與合作情形（偵

查隊與防治組）如何？面臨那些問題？如何改
進？

5. 警政署在推動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與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婦幼隊之縱向聯繫情形如何？如
何改進？

6.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在執行面及實務面上主要面
臨那些問題 ?（人才流失、人力配置、待遇功獎
等）？如何改進？

三、中央部會網絡分工與合作（含困境及建議）
1.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如何與中央其他部會分工合

作？
2. 對於上述警政婦幼保護工作核心價值的實踐是否

更有助益？
3.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與中央其他部會分工合作面臨

那些問題？如何改進？
四、 您對於如何精進警政婦幼保護工作有何其他建議？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質化資料分析是一個動態性的資料蒐集與歸納過程，透過分析可使研究

者對參與焦點團體討論者之意見有更深入且完整的了解。本研究焦點團體資

料即屬質化資料，包括針對主題發展描述與類化概念，並從蒐集資料的脈絡

中進行對資料的了解。透過系統性的過程可將所有資料做歸納、整合，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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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主題、概念和解釋。因此，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從（1）評估資料的確

實性與可轉換性；（2）發展、描述與類化概念；（3）歸納整合與解釋資料，

均將遵循質化研究之基本原則進行。研究者將對焦點團體之會議過程及發言

重點，謄錄成逐字稿，並將其重點摘要、彙整成團體討論紀錄，並依討論焦

點分別予以歸納分析。分析時將匿名呈現研究結果，並將足以辨識個人身分

之年齡、職務或犯罪類型等刪除，以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益。

肆、研究發現

一、我國及各國婦幼保護工作之比較

婦幼人身安全是一個自古存在的問題，卻一直被隱藏在陰暗的角落中，

直到 20 世紀末期才逐漸被人正視問題之本質，提出根本防治之道（高鳳

仙，2018）。我國對於婦幼保護工作之關注，雖然未如歐美起步早，但由於

國內婦女團體的倡議，與亞洲鄰近各國相比較，無論是法律之制定或婦幼保

護工作之政策制定，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以下從我國與美、英、澳、日等各

國婦幼保護的法律機制與安全環境機制分析及比較，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異同

處。

（一） 法律的保護機制
我國、英國、澳洲、日本皆是以訂定專法方式，美國是以在相關法律中

規範，但不論是訂定專法，或是在相關法律中規範家暴的處理，皆是以制定

法律的方式作為婦幼保護的機制，法入家門，不僅打破傳統文化觀念，致力

於性別平權，更是人權的基本保障。而臺灣於 1993 年發生鄧如雯殺夫案及

1996 年發生彭婉如女士命案後，婦女人身安全受到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

在多名立委及民間團體的推動下，1997 年 1 月 22 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公布

施行，1998 年 6 月 24 日家庭暴力防治法於公布施行，不僅開啟國內婦幼人

身安全保護的新契機，亦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另於 2002 年

至 2005 年間分別針對職場、校園及一般場所規範性騷擾防治，訂定性別平

等三法（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因此，臺灣在性

別暴力防治工作及法律保護機制方面，不僅迎頭趕上國際趨勢之發展，更是

許多亞洲國家的學習典範（李美珍、林維言、郭彩榕，2013）。

（二） 家暴保護的對象
我國及英美澳等國相同，對於親密關係伴侶的界定，並不限於婚姻中的

配偶，舉凡配偶、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者，遭受伴侶的身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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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或性虐待，均可受到家暴法律的保護，日前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將約會

伴侶納入家暴法的保護對象，亦與英美澳立法趨勢相同。日本的配偶暴力防

止暨被害人保護法（配偶者からの暴力の防止及び被害者の保護に関する法

律）係於 2001 年 4 月 13 日公布，半年後施行，雖然其立法較我國為晚，日

本的家暴法原本係是以婚姻關係中的受暴配偶為主要保護對象，修法後，把

家庭暴力防治法適用範圍擴大到有建立共同生活的事實，日本舊法原僅限於

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但修法後已如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包括身體及精神

上之不法侵害行為，其配偶暴力之定義已見擴大，增加該法適用之範圍以加

強保護被害人（廖家陽，2008）。由於我國與日本有著相似的文化背景及東

方傳統思想，日本之修法方向，可以給予我國新的啟發或借鏡。

（三） 保護令制度的設計
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9 條規定，民事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暫時保

護令及緊急保護令 3 種，大多數國家為限制家暴加害人再度施暴，都有保護

令制度的設計，並以事件的緊急性作為核發的時效要求。如我國規定緊急保

護令法院須於 4 個小時內核發；而澳洲的警察可逕為核發暫時保護令，並以

事件的緊急性作為核發的權限要求。另日本配偶暴力防止暨被害人保護法無

明確區分保護令不同種類，但該法有明文規定保護命令內容，包括「禁止接

近命令」（即遠離令）及「退去命令」（即遷出令）二種。反觀我國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 14 條第 1 項就通常保護令之內容規定有 13 款，包括禁止施暴令、

禁止騷擾或聯絡令、遷出令、遠離令、物品使用權令、暫時監護權令、禁止

查閱資訊令、暫時探視權令、租金或扶養費令、損害賠償令、加害人處遇計

畫令、律師費令、其他必要命令等，顯見我國保護令制度的設計較為完善。

（四） 提供被害人安全庇護的場所
由於受暴者多為女性，當婦女因為遭受家庭暴力而不得不離開家庭時，

所面對的困難及挑戰就是「哪裡可以暫收留她們？未來不知道何處何從？」

綜觀英、美、澳、日本等各國法律及婦幼保護機制，當親朋好友無法適時

伸出援手，受暴婦女的經濟能力又負擔不起旅館或租房費用時，政府與民間

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提供被害人的相關支持、庇護安置、子女扶養權、經

濟扶助等社會福利措施的內容。因此，刑事司法機構不僅懲罰加害人，更強

調對被害人的保護及預防未來再度被害。臺灣保護婦幼人身安全機制相較於

國外，提供被害人庇護場所的起步雖然較晚，臺灣第一家庇護所是 1992 年

由臺北市政府委辦的安心家園，經過公私部門三十餘年的推展，目前全臺灣

共有 26 家庇護處所（黃珉蓉、王淑芬，2016）。但臺灣的庇護所目前仍有三

大困境，政府的資源分配多偏向緊急和短期庇護型態，對於中長期庇護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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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資源較為缺乏，國外庇護所針對被害人及子女以家庭獨立使用的設計

為主，反觀國內較缺乏房間單獨使用之概念，且庇護所大都位置在較偏遠地

區，生活便利性不，最大的困境是受暴被害婦女缺乏後續自立協助資源，導

致婦女雖離開機構後難以自立生活（廖明鈺、游美貴，2017）。因此，我國

及各國的婦女團體在協助受暴者的過程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發揮監

督政府、權益倡導的功能，也建立與政府協力合作的夥伴關係，唯有保障受

暴婦女的基本安全與居住需求，才能真正協助她們脫離暴力循環，建立新生

活（黃珉蓉、王淑芬，2016）。

（五） 專業專責的婦幼保護機制
我國及各國的婦幼保護機制多朝向設立專責組織及專責人員的方向發

展。例如我國及英美的警察部門設有專責家暴人員，澳洲政府設有專責婦女

辦公室，日本雖然沒有像我國成立專門處理婦幼及少年保護案件的婦幼警察

隊及少年警察隊，惟日本有成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諮詢和支持中

心，以保護婦幼及少年的權益。

綜上，各國婦幼保護機制，在法律層面多以聯合國婦女人權公約

（CEDAW）為基礎，據以發展國家立法與政策。其中除美國未簽署 CEDAW

公約外，其餘英、澳、日等國均已完成簽署批准。我國是婦女團體倡議下的

特別立法，並訂定 CEDAW 公約施行法，將其國內法化，係以國際指標作為

我國立法及政策發展的檢視標準，積極與國際間接軌。過去視家庭暴力為私

人事務，採法不入家門的消極處理，在相關法律機制建立後，公權力已走入

家門，將對家人的施暴視為犯罪後，已積極保護家庭成員裡較脆弱且易受害

族群的人權。

各國婦幼保護機制，在安全環境層面，係以跨機關、跨領域及政府與民

間合作的模式發展。比較各國婦幼保護機制發現，多朝設立專責組織及專

責人員的方向發展。我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為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婦幼保護

的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地方為直轄市、縣 市 政府的社會處或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負責；警察部門設有婦幼警察隊、防治組及家庭暴力

防治官等專責單位與人員，法務部各地檢署的婦幼保護專組，指定專責檢察

官偵辦婦幼案件，觀護人室設家庭暴力、性侵害保護管束案件專股專人專責

處理，另各地方法院亦成立少年及家事法庭，專責處理少年及家事事件等；

簡而言之，經比較我國與英、美、澳、日各國在法律及婦幼保護制度上之差

異，顯示我國百年來婦女不平等處境已獲得顯著之改善，更是臺灣軟實力及

整體國力的展現，多年來政府及民間團體為建構一個婦幼安全網絡功不可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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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分析結果

（一） 核心價值

1.以被害人安全為核心，預防及保護被害人安全
自 1990 年代起，婦女團體為瞭解婦幼人身安全長期遭受漠視所引發的

問題，即開始對政府在立法上施以壓力，迫使政府部門於此時通過一系列的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令（黃翠紋，2013）。然而，本研究多數的受訪者亦認為

「以保護被害人安全」為首要核心價值，一方面要建構婦幼安全保護體系，

使婦幼免於被害的恐懼；另一方面則要透過網絡合作使被害人不再受到傷

害。

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這些法都有一個共

同的核心價值，就是保護被害人，傳統工作都著重在犯罪人研究，被害人的

保護比較少，而婦幼工作參考國外的立法精神，先從被害人保護、婦女權益

及兒少保護等基本概念與思維出發。（A3）

因此在保護被害人方面，我們警察工作核心主要在於「犯罪防治」，亦包含

制止「立即性危險」，所以警察在整個核心價值的部分，也是在於「被害人保

護」。（A3）

對於婦幼工作的核心價值，必須由被害人角度來看，符合國際趨勢及人權。

（B1）

在專法建立後要求警察主動介入家庭案件，預防案件之發生，與一般警察處

理事後刑事偵查差異較大。（B2）

從被害者角度讓婦幼免於恐懼，從事被害預防，讓被害人回復以往生活，若

從加害人角度，警察人員通常是犯罪發生或即將發生才會發現犯罪人，但案

件發生後就無法預防，另應針對高風險族群、普羅大眾宣傳犯罪預防工作，

因此，主要婦幼工作核心價值為保護被害人。（D1）

主要婦幼工作核心價值為保護被害人。（D2）

2.網絡合作及脈絡化
受訪者指出，唯有依靠網絡合作，而非單獨作業方式，才能有較完整的

預防及保護協助；另一方面則需從弱勢者之角度出發，認知其權力關係不均

等及受暴歷史等，才有可能理解整個行為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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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幼保護與以前單獨作業的工作性質不同，常需要不同單位彼此網絡合作，

也因不同網絡的價值觀、期待及考量有所差別，故需要時間適應，將接觸婦

幼業務的警察因不熟悉網絡，故常產生挫折感。（A1）

婦幼安全被害人的服務網絡除了需要傳統社福機構處理外，更需要社區與政

府部門相關體系間的協調配合，經由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建構一整合

性的服務網絡，提供人性化的處理流程，並提升專業服務品質，才能對被害

提供最有利的協助。（A3）

因為婦幼保護案件之特殊性，常與社政人員、學校等單位橫向聯繫，故需要

溝通協調與彼此配合。（B2）

警政署雖然沒主導，可是你今天這工作真的就是強調一個網絡的單位就變成

說一個卡一個，一個卡一個。在這當下工作就會覺得很愉快，因為很多人的

連結。漸漸我們可以發展出我們一個可操作的一個程序，覺得那種東西會讓

受訪者很快樂，因為可以解決問題。（C1）

3、婦幼人權保障
雖然實務工作者較少提及婦幼人權保障，三位受訪學者均不約而同提出

警政婦幼工作的一核心價值在於「人權保障」。

婦幼保護並不是額外施加女性、兒童的恩惠而是基本的權利。（A1）

從 1970年代開始，婦女人權亦開始受到各界重視，第一個階段從 18世紀，一

直到 20世紀的 60年代，較著重在婦女的參政權、基本人權的部分。聯合國的

人權的公約，亦關注到婦女的參政權，那這個就開始啟動第二階段的婦女運

動，第二階段的婦女運動較著重於婦女保護的部分，它的核心的價值事實上

就是在被害人保護的部分。（A3）

我國婦幼保護工作的核心價值之一是人權保障，不論在國內外長期在此議題

上都是從基本人權的角度切入，繼而發展。（A2）

4.專業專責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需不同於其他警察勤務，需要專業專責才能達成任

務。

因為婦幼工作與一般警察工作性質差異大，故需要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從

事。（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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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警政婦幼工作的核心價值尚有：反壓迫、看見被害人需求及專業專

責等，但其共識性已不如上述三項。

（二） 中央部會網絡分工與合作

1.中央部會分工合作已有既定模式
中央部會網絡在婦幼保護工作上的分工，法已有明定並行之有年，故警

政中央與其他部會網絡的分工合作，在法治的基礎與過去的發展脈絡下維持

一定的分工合作模式，基本上中央部會網絡多會依照權責分工原則並尊重警

政署的意見辦理。

應該是說以前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與其他部會就有既定的合作模式，現在應該

還是維持舊有的分工與合作部分。（A3）

因為層級提高，所以去參加會議，別人也比較會尊重警政署所提出的意見，

政策制定上也比較能夠依照權責分工的原則分工合作，使工作明確較能達

成。（B1）

2.警政中央透過協調會議與部會建立合作聯繫關係，並承擔跨部會網絡會
議秘書工作

警政中央與部會網絡在工作分工上，係透過會議達成工作協調或共識。

另外由於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改隸衛生福利部後，行政院性

別平等委員會的會議召開移由警政署擔任秘書作業。

與外部會的分工較無問題，如果分工有爭議會協調討論。（B1）

常與衛福部的保護服務司、社會家庭署、社工司、心口司合作，大家都是網

絡的一員。原本內政部家防會召開的人安組會議改由警政署召開。也會協辦

其他單位執行諸如安置時由警方護送以及會同訪視案家等業務。（B1）

3.警政中央體認跨部會合作的重要性，婦幼保護有別於傳統的工作模式
刑事警察局屬警政署特業幕僚單位，過去刑案偵查交由刑事警察局負

責，警政署並不特別過問；對下級警察機關，警政署則是上令下達、單向指

揮與威權式領導。由於婦幼保護工作強調對被害人的保護與犯罪偵查預防併

重，警政署不僅需統籌全般婦幼保護工作的政策規劃面，還需瞭解掌握刑事

體系在婦幼被害犯罪偵防工作的執行面，另外也必須與外部網絡橫向溝通與

分工合作，始能完成婦幼保護工作，這對警政署的工作與指揮模式是一很大

的改變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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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幼案件處理是需要很多單位配合的，以性侵害案件來說，警察機關從受

理、鑑識、採證、筆錄到移送，警察責無旁貸，但是案件處理過程社工、醫

療單位都要介入，後來偵查、起訴、判刑亦是司法機關的權限，再接下來矯

正又是法務部矯正署權限，性侵害刑後強制治療業務，屬於衛福部心口司的

權限，因此我們在處理性侵害案件會碰到很多制度跟執行上的問題，需要跨

部會合作及溝通。（B3）

（三） 跨網絡間之衝突與困境

1.部分中央部會組織亦有調整，網絡合作需要重新磨合適應
不僅是警政署的組織調整，衛生福利部與教育部等部會，在機關隸屬或

工作權責劃分都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過去合作的部會不僅對內有各自的問

題待解決，對外的聯繫合作上也出現了些新的問題。受訪者認為，中央部會

原有的合作聯繫機制，因警政婦幼組織改變需要重新適應。警政中央與部會

網絡的合作，也遭遇資源不足、聯繫有問題，尤其與衛生福利部的合作關係

更需磨合與事前溝通。

自 2014年政府組織改造以來，警察機關與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心口司、社家

署、社工司碰到許多問題。（B3）

組改前，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已經慢慢成熟，但是把整個警政婦幼工作及各單

位間之協調聯繫都打亂了，原本已經上軌道的工作，又要重新適應。（A3）

目前遭遇問題有資源不足、聯繫有問題，警政署與衛福部合作關係仍需要磨

合，強化事前溝通。（A1）

2.警政中央婦幼保護工作組織位階雖然提高，但與網絡合作，警察是否因
此受到尊重與重視則有待觀察

組改前，刑事局代表對外會議在意見表達或溝通上並沒有受到足夠的尊

重與重視，警政中央婦幼保護工作的組織位階雖然提高，但對外會議的意見

表達與溝通上，是否隨位階的提升而受到足夠的重視與尊重則有待觀察。

只是警察單位以前只有刑事局預防科派人出席會議，現除了刑事局派人，警

政署防治組也派人出席，對衛福部而言，無論什麼單位出席，我們就是警察

機關的代表，所以這部分是一個新的議題，就是我提到的警察在其他部會所

扮演的婦幼工作角色為何，各相關部會真的會因為我們把婦幼工作提升至

行政部門第三級單位警政署，因而更加重視尊重我們警察？這值得我們去深

思。（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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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改一年多來，基本上各部會都很尊重警察的意見、看法，只要我們能夠講

出一個道理、態度正確的話，不管是老師或是各部會都會尊重我們。（B3）

警政署及刑事局經常與衛福部、教育部等中央各部會召開聯繫會議，亦產生

溝通協調問題。（B3）

3.中央部會網絡不清楚警政署與刑事局內部的分工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組織位階提升，但因警政中央在婦幼業務上有內部的

分工，屬婦幼刑案或犯罪偵防部分歸刑事局業管，其餘由警政署負責；但對

其他部會網絡而言，並不清楚警政署與刑事局的分工，以致對外會議往往警

政署（防治組）與刑事局皆需共同參與，不僅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也可能

造成對外意見表達立場的不一致。

警政署以外的部會不了解防治組與刑事局的分工，往往兩邊都發公文。（B2）

署、局職務劃分不清楚，導致單位間聯繫混亂。（B2）

部會與警政署都不清楚我們的分工狀況，需要經過溝通協調無統一標準。

（B2）

警察單位以前只有刑事局預防科派人出席會議，現除了刑事局派人，警政署

防治組也派人出席。（A3）

4.外部網絡認為警政婦幼工作的切割，使婦幼刑案處理功能弱化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組織位階提升，雖然業務能見度增加，但警政署防治

組與刑事警察局在婦幼工作的切割下，致運用資源減少、共事機會減少，造

成婦幼刑案處理功能的弱化。

因運用資源減少、缺少共事機會，故解決婦幼案件的基礎功能弱化。組改是

希望婦幼業務被重視、有能見度，但現在執行力被減弱。婦幼保護案件之刑

案處理與保護需要兼顧，應維持刑事的角色並強化保護職能。（A1）

全世界沒有一個工作是像臺灣警察把婦幼工作的勤務業務分開，我覺得這是

造成迄今婦幼保護工作分歧的開端，但是組改傷害已造成，不可能回復舊

制，希望警政署能有解決之道。（A3）

5.機關本位及人的因素影響中央部會網絡間的信任與合作
受訪者認為中央部會網絡有各自的業務立場，遇有難以解決的問題或是

權責不清時，多會互推卸責後交給警察處理；中央部會網絡合作因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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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任不足而影響合作關係。

性侵害被害人減述作業回歸警察主政案，性侵害被害人無意願進入司法程

序，原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因組織改造移撥衛生福利部，

法令及預算都在衛生福利部，警方只是偵處執行機關，難以成為一個發動的

角色。（B3）

我們面對的這些單位都有既定的業務立場，但是這些單位主管，例如署長、

司長、科長的人格特質也很重要，因為都會影響到該單位與警察機關的溝通

與協調。（B3）

或許有關機關會說我也主動想做些事項，但主管機關非常強勢而壓迫其作

為，這就牽涉主其事協調能力，如何尊重各有關機關卻又能適時強勢推動業

務。制度弄好後，能不能順遂推動，人也是很重要關鍵因素，如果這些都具

備了，那麼合作就OK了。（A2）

6.警政中央認為其他部會網絡多將難以解決或分工不清的問題推給警察
警察為人民保母，只要涉及民眾事務永遠無法置身事外，因此除了法定

職掌外，也賦予許多行政協助事項。受訪者認為衛生福利部在婦幼保護工

作上對責任的分擔及問題引導上相當有主導性，以致給警政中央相當大的壓

力。警政署代表對外參加會議時，時常擔心會被要求執行新任務，增加基層

員警之負擔，成為罪人，也認為各部會不該以警察人數眾多，就凡事都推給

警察，警察並不如大家想像中的萬能。

衛福部的責任分擔及問題引導走向，帶來極大壓力，基層工作業務量多，怕

標到非警察本業之工作，或者替社工工作或遭其指揮，其實很多都是大家有

責任、大家要共同努力的事。（B3）

倡議團體的倡議及老師提案意見，各部會就要開始尋求解決的辦法，若能找

到解決辦法的、部會間協調順暢的，就能馬上解決，不能解決的問題，各部

會就會開始互推，但是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大家通常都把工作推給警察機

關去處理，⋯認為警察人多，無所不在，到處有派出所，24小時值班，可以

包山包海，事實上基層不如想像中的負責任、敏感度或專業。（B3）

（四） 網絡分工建議

1.增加警政婦幼保護的人力與經費，警政中央才有推動工作的動能
要促進警政中央與其他部會的分工合作，首要增加婦幼保護工作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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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費，這意謂著警政首長要對婦幼保護工作有所重視時，代表警政中央出

席外部會議者的發聲才會獲得內部支持的力量，有人、有錢，業管單位對婦

幼保護工作的推動才有足夠的動能。

警政首長應該編列人力、經費給婦幼單位，經費分配應該要調整，增加利用

在婦幼案件之經費。（A1）

2.警政中央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摒除配合者的心態
受訪者認為婦幼保護工作在婦幼法令中雖訂有主管機關，但同樣明定有

警察角色，故警察角色有其重要性與主體性。警政中央在婦幼保護工作上要

先找到自己的定位，並發揮主導功能，有受訪者認為警政中央的規畫者應調

整互相防禦的工作心態，改變警察是配合社政工作的概念，才能發揮警察在

婦幼保護工作的角色，否則無法與其他部會網絡建立信任合作關係。

在工作上要找到定位與主導性，改變是配合社政工作的心態，才能發揮警政

婦幼保護工作的角色。（A2）

主管機關是須擬定政策方向，但每一個相關合作機關也要依自己應辦事項去

規劃策略方法，而不是等著主管機關說做什麼才配合作什麼。（A2）

以現在觀察覺得警政署需找出其在整體性婦幼工作圈內定位，雖法有明文規

定主管機關，但體系內有關機關如衛福部、法務部、警政署⋯都是重要主體，

而非是配合主管機關的概念與心態。（A2）

今天若能認為我的職責、我的婦幼警察就是要讓民眾更安全，讓我的婦幼案

件處理得非常好讓民眾信任，那麼你的主導性就要出現，而不是說配合這個

配合那個。所以如果沒有先定位好的話，那麼談合作就會出現狀況。（A2）

心態若不調整則合作不成倍力效果反成為問題，破壞彼此間信任，大家互相

以防禦心態害怕對方附加工作，或懷疑對方故意設計附加工作。（A2）

3.警政中央建立單一窗口，對外有助於與部會網絡的溝通協調，對內有助
於領導統御與事權統一

警政中央與部會網絡的溝通協調上，要建立專人或單一窗口聯繫機制，

除了有助於對外的聯繫及意見表達上能有一致性外，對內部的領導統御及事

權統一也至關重要，因為地方警察機關有清楚的對應關係，才不致多頭馬車

無所適從。

刑事局需要設與其他部會聯繫之專人，與警政署和衛福部溝通，因為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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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源，但婦幼案件執行仍需要警察。（A1）

改進方法是希望由警政署為窗口，需要協辦時再轉交刑事局。（B2）

刑事局應有專門承辦婦幼業務的組，組長應負責和警政署、衛福部溝通，暢

通聯繫橋樑。（A1）

4.警政中央要以透明、開放、積極的態度與部會網絡及民間合作
婦幼保護工作組織位階提升至警政署，代表警政婦幼工作不再只以刑事

犯罪為主，過去的重心放在再犯預防已有不足，警政中央應改變思維、打破

框架，警政署不僅要發揮統籌的功能，強調全般犯罪的預防，也要改變過去

與刑事局在工作上的二分法，政策面與執行面皆要全面掌握。同時以公開、

透明及開放的心態，與部會網絡及民間的合作，並且勇於接受外界監督，警

政婦幼保護工作才會有所進步。

警政體系要開大門走大路，一定要更公開、透明，更開放地與民間、網絡間

合作，我們寧願被監督，因被監督才會進步，不要關起門來不要被監督，就

會是退步，這麼多年來為何警察不被信賴，就是我們沒有開放我們自己，沒

有再進步，就會離民眾愈來愈遠，變成惡性循環。尤其婦幼工作非全是刑事

偵查，應該可以更開放與民間合作。（A2）

（五） 小結

1.與中央其他部會分工合作現況
(1) 與中央部會分工合作雖有既定模式，但對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期待

更高：在法治的基礎與過去的發展脈絡下，網絡間維持一定的分工

合作模式，惟婦幼警政組織位階提升，其他部會網絡期待警政中央

更能發揮決策影響力。

(2) 透過協調會議與部會建立合作聯繫關係，警政署承擔行政院性別平

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跨部會網絡會議秘書工作：警政中央係透過

會議與部會達成工作協調或形成工作共識；原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

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改由警政署擔任秘書作業，工作負擔較以往

架構在刑事體系下為重。

(3) 警政中央體認跨部會合作的重要性，婦幼保護有別於傳統的工作模

式：警政署需統籌婦幼政策規劃面與犯罪偵防工作執行面，也須與

外部橫向溝通合作，有別於傳統警察工作的型態，對警政署的工作

模式與指揮體系是一大改變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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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絡合作困境
其他部會組織亦有部分調整，網絡的磨合期與溝通協調時間增加；中央

部會網絡尚未完全清晰警政署與刑事局內部的分工，對外會議耗費許多人力

與時間；警政中央與其他部會、民間團體互動仍需加強；外部網絡常認為警

政婦幼工作的切割，使婦幼刑案處理功能弱化；中央部會網絡間的信任與合

作仍有待建立。因此，改善網絡分工合作問題應優先處理的議題如下：

(1) 警政中央應建立單一窗口，對外有助於與部會網絡的溝通協調，對

內有助於領導統御與事權統一。

(2) 警政中央要以透明、開放、積極的態度與部會網絡及民間合作。

(3) 警政中央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摒除配合者的心態。

(4) 中央其他部會網絡不清楚警政署與刑事局的分工。

伍、結論與建議

Pence 和 Wilson（1994）認為在過去的 10 多年中，隨著美國對婦幼保護

及兒童性虐待行為的調查和預防不斷發展，然而並無任何獨立機構可以滿足

受虐兒童及其家庭的所有需求。Trute、Adkins 和 MacDonald（1992）比較了

警察機關、兒童福利團體和社區心理健康部門 3 個專業單位，關於處理兒童

性虐待案件的態度差異，其中警察人員與社工人員最大的態度差異，在於強

調治療和懲罰作為專業干預的方面，執法機關與服務部門在專業干預的「調

查階段」，彼此最需要協調與合作。

反觀國內的婦幼保護工作的執行現況，亦有此種工作失衡及理念不一致

的現象，社工人員及醫療人員較傾向於保護及治療被害人，而執法人員則偏

重於嚴懲加害人，甚至對於部分兒少性剝削的被害人，因未成年的被害人為

了物質享樂，自願從事性交易，少部分的執法人員於製作被害人筆錄時，對

於被害人態度及口氣不友善，易造成被害人二次傷害。近年來警察機關每年

受理全般刑事案件數高達 20 多萬件，每位刑事警察處理案件負荷量過重，

且仍有永遠忙不完的行政作業，因而澆熄執法人員對被害人提供協助的熱

情。

此外，政府各部門皆有本位主義，警政、社政、醫療、教育等相關單位

各自為政，彼此之間無隸屬關係，亦無法直接指揮統籌，婦幼業務及專業分

工的界線不明確，經常會產生業務模糊地帶，在這種情況之下，團隊的合作

效率已大幅降低。誠如 MacLeod 和 Picard（1989）所言，政府需要提出婦幼

保護工作的有效對策，而跨單位間合作成功的先決條件，在於將各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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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者皆納入同一個工作團隊之中，大家都在尋求解決問題及處理同一事

務的基礎上，讓所有參與者一起工作，以改善處理婦幼案件的回應與效率。

以下藉由參考國外婦幼保護工作經驗、回顧我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的核

心價值、任務與職能；中央部會與網絡的分工與合作及婦幼保護工作的未來

願景等部分，提出本研究的相關建議：

一、國外婦幼保護工作之經驗

（一） 與非營利組織建立社區夥伴關係，建立福利多元與責任共擔體系
美國、英國、澳洲各國婦幼保護機構大多由非營利組織負責經營，所經

費來源相當多元，在實務運作方面全權自主。而臺灣和日本之經營方式較為

類似，有公設公營、公設民營、方案委託、個案委託四類，較仰賴公部門之

資源，經費相當緊縮。因此政府對於婦幼保護機構之營運，行政裁量權較

大。以家暴的安置處所為例，美國庇護所皆為私部門之非營利組織，且以家

暴個案之庇護安置服務為唯一主要業務。在臺灣，則有私部門非營利組織，

亦有公私部門、營利和非營利組織兼具的混合安置庇護所（葛書倫、劉心

慈、蔡宛容，2003）。

國外婦幼保護工作強調「社區化」的發展，服務內容涵蓋提供或轉介職

業訓練、就業、法律服務、經濟補助、醫療協助、兒童方案、輔導諮商、

中途之家、社區倡導等立即性和預防性處遇（Cannon & Sparks, 1989; Tutty, 

Weaver, Rothery, 1999），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為彼此合作的夥伴關係，尤

其是在經費補助和立法倡導方面，但政府相當尊重非營利組織之經營及運

作，包括董事會組成和志工之積極參與，給予相當大的自主權。反之，臺灣

的公部門，利用經費補助及督考評鑑等方式，介入及干涉非營利組織之實務

運作較多，殊為可惜（葛書倫、劉心慈、蔡宛容，2003）。此外，我國婦女

人身安全及兒少保護法律面及制度面，相較於國外先進國家起步較晚。近年

來，隨著國際間日益重視婦幼權益，政府為回應當前婦幼福利之需求，應

以整體性福利服務的觀點，規劃婦幼保護工作，始能整合跨部會與地方政

府橫向聯繫與資源服務（馮燕、李宏文、謝文元，2011；彭淑華，2011；張

秀鴛，2010）。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除了支持及維護現有婦幼保護之資源

外，亦應積極開發新的資源，彈性運用經費與人力，並簡化服務流程，強化

後續配套措施，亦可參考國外成功之經驗，與非營利組織共同建立福利多元

與責任共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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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障兒童及少年之權益，著重於政府公權力之執行
余漢儀（1997）回顧美國歷史上之兒童發展，由父母為孩童的自然保護

者演變至國家對兒童的保護角色、終至主張兒童應被賦予獨立個別之法定

權利，由此可知，美國對於易受傷害族群的保護發展歷程，大致可區分成

三階段，從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保護觀點（protective view）至近代

解放觀點（liberationist view）（彭淑華，2011）。環顧英國、美國、澳洲、

日本等先進國家兒少福利的國際發展趨勢，世界各國的兒少政策與法規修

訂大從「慈善救助」走向「保護規定」，繼而再邁向「權益保障」之路（葉肅

科，2012）。然而，從臺灣的兒童保護體系發展的軌跡來看，我國自 2014

年 11 月 20 日立法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決心國際兒少人權保障規範為

標竿，全方位建構守護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環境，大致上是借鏡歐美各國先

進國家兒少保護體系之建立，政府於執行及處理兒少保護、救助工作及相關

事務時，皆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然而，臺灣有其獨特的文

化背景、政治環境和社會情境脈絡，仿效國外行之多年的兒少保護體制，亦

應考量該模式於國內實行之適切性。例如：少事法第 85-1 條之刪除，配合

兒童權利公約（CRC）第 40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締約國應規定無觸犯刑事

能力之最低年齡，將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觸法兒童去刑法化，這並非司

法機關放手不管，而是要行政機關扛起保護、輔導及照顧偏差兒少之責任，

本是政府執法之美意，若行政機關及跨網絡間彼此互踢皮球，未及時拉孩子

一把，反而會摧毀孩子的一生。因此，政府參考國外尊重兒少權利之立法

精神，將兒童及少年被視為一個權利的主體，享有表意權、抗告權、身分隱

私保密權等各項基本權益，但是仍需思考如何結合政府各部門的力量，讓政

府政策的美意及兒少保護的法規落實執行，以建構一張綿密的兒少安全防護

網。

（三） 跨領域專業人員的培訓及交流以實務為導向，提高兒少保護案件的敏
感度

由英、美、澳、日等國外經驗得知，各國跨網絡成員大都依循法律來

進行網絡分工合作，但網絡成員間的專業分工不僅是由法律而構成，往往

需要長時間合作的默契與對彼此專業的了解，來共同協處兒少保護案件。

Palinkas、Fuentes、Finno、Garcia、Holloway 和 Chamberlain（2014）針對安

置、虞犯、物質濫用、暴力行為、懷孕生子，和有情緒行為問題等偏差少

年，結合兒童福利、心理衛生和刑事司法等 38 間公私部門跨領域合作的模

式，提供多面向處遇寄養計畫，並要求主政者至少與另一間機構進行某種形

式的合作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儘管跨領域合作可能會因其關注焦點、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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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及本位主義而所有差異，但各機構間相互交流，彼此可以交換少年資

訊，提供相關建議，彙集各個機構所需資源，增加機構間的信任感，對於矯

正及輔導偏差少年至關重要（曾儀芬、彭淑華、羅汶欣，2019）。根據國外

學者 Alvarez、Kenny 和 Carpin（2003）研究發現，一般責任通報人員較容易

忽視兒少遭父母疏忽案件。由於一般兒少虐待的類型中，成人對兒童身體虐

待案件，因為有明顯外傷，可以顯而易見，然而父母對孩子的疏忽案件，則

不易被外人發現。美國政府從 1974 年推出第一部專屬兒童保護適用之「兒

童虐待及疏忽預防處遇法案」（CAPTA），正式以公權力干預家庭私領域

中，父母或照顧者對於兒童虐待及疏忽事件。因此，本研究建議針對較難辨

別的兒少遭父母疏忽案件，政府可以制定保護兒少的專案計畫或執行方案，

成立跨領域的共識營，以第一線工作人員實務訓練為導向，進行人員的培訓

及相互交流，彼此交換及分享兒少案件資料，以提高相關從業人員對兒少保

護案件的敏感度。

（四） 仿照日本「糾纏騷擾防治法」，擴大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全範圍
日本於 2000 年 5 月 24 日通過「糾纏騷擾防治法」（日文為「ストーカー

行為等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為避免加害人由初期的糾纏騷擾行為，

演變成傷害、殺人等重大犯行，因而立法擴大被害人保護之範疇。反觀國內

近年來，亦發生多起民眾因遭跟蹤、騷擾，進而衍生傷害等案件，引起社會

各界對糾纏行為的重視，經過民間及政府部門多年的努力，行政院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通過「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 13，遭跟蹤、騷擾的受害人可報警

由警方介入調查，若查證屬實，且行為人經勸導不聽又重複再犯，最高可處

3 年徒刑與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罰金。本草案的立法目的，為保護個人身心

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或資訊隱私，免於受到糾纏行為侵擾，並維

護個人人格尊嚴。婦權團體期待政府各部門及警察執法人員，能夠回應被害

人的需求，在跟蹤和糾纏行為開始的初期便加以介入，並賦予警察機關調查

處理糾纏行為案件及法院核發防制令，藉由公權力及時介入，有效遏止糾纏

行為，期待該草案能儘速三讀通過，以保障民眾的自由及安全。

13 「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於 2018 年 4 月 18 日已經通過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初審，然而在
立法院朝野協商時，草案被退回內政部，需要重新研議後再次送入立法院，目前尚未三
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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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價值、任務與職能

（一） 清楚定位與教育宣導以約制、監控相對人再犯、提升被害人安全意識、
網絡合作及保障婦幼權益之警政婦幼安全保護工作的核心價值

一個組織之存在與工作價值廣為人知，則可吸引有志趣與能力者共同投

入努力奉獻。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之挖掘及焦點團體之確立與校正歸納出

上述之警政婦幼安全工作之核心價值。在對世界各國婦幼安全工作之文獻分

析，亦有相類似之發現，例如：英、美兩國警政對於婦幼保護工作，均設有

家庭暴力、性侵害專責處理單位，並以約制相對人再犯、提升被害人安全意

識及保障婦幼權益為核心價值。因此，建議警政機關可確立此核心價值，並

廣為宣導，吸引有熱情與理想者之加入。建議決策與規劃單位能在此議題上

多加著墨。

（二） 以五大業務為主軸，但工作內容宜有較清楚明確之律定
研究發現警政婦幼實務工作者對於其工作內涵有較多之分岐，如性侵害

防治內涵宜明確列出，此乃因防治組家防官對性侵害案件發生後的偵辦參與

較少，著重在事後的再犯預防、加害人監控、登記報到等工作，但工作內涵

未明列，是否都涵蓋在性侵害防治裡面，應較詳細列出。又如兒少性交易偵

查與業務分立原則為何，此乃因防治組的家庭暴力防治官，對兒少性交易只

是業管的角色，對查緝及刑案偵辦上使不上力，業務與刑案查緝分開，對偵

查隊無從要求起。又如，轉介服務之情況與方法等，均有較明確之規範。

（三） 妥適規劃家防官選任方式及淘汰機制，並完備各級領導幹部、婦幼保護
工作者、一般員警之職能教育

在婦幼保護相關法令中賦予警察保護婦幼安全的重要角色功能多元，包

括：執法者、資訊提供者、責任通報者、預防再犯者、宣導教育者。因此各

階層領導幹部、家防官、員警等應具備的職能知識、能力及特質均有別於其

他警察工作，因此應妥適規劃家防官人員選任方式及淘汰機制、重視和完備

婦幼保護基礎教育，著重保護及輔導專業，另外也要提升偵查能力，樹立婦

幼保護權威。

（四） 改變婦幼保護工作之職能訓練方式與內涵
每件婦幼案件都是很獨特的，而處理婦幼保護工作之「專門化」是職場

專業很重要的過程，如同受訪專家所言：「警察本來就要實習，就像醫生一

樣從住院醫師，當到主治醫師，這樣最起碼 4 年，從他見習到住院醫師到總

醫師，最起碼 10 年，而婦幼工作難道不用 1、2 年的訓練嗎？」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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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北中南東不同地區，採取小團體焦點座談方式進行，使用案例討論、激

發式教學之訓練方式進行訓練，著重在經驗傳承及實務交流，依不同工作角

色提供完整專業訓練，高階婦幼工作者應有較宏觀之訓練，中階婦幼工作者

以管理訓練為主，基層婦幼工作者著重個案處理訓練，最後應分階段進行訓

練，包括新生講習及在職教育。另外，更要加強、落實新進同仁講習、增加

溝通、訪談及心理學等專業知能與技巧。在婦幼保護訓練內涵部份，應包

括：家暴、性侵、兒少保護、兒少性交易、性騷擾等 5 大項專業訓練，應亦

強化相關法令與脈絡化的專業訓練，充實法律知識，建立專業證照制度等，

多元化訓練。

三、中央部會網絡分工與合作

（一） 警政中央應建立對外單一窗口，以警政署為主，以利跨部會網絡協調聯
繫及發揮決策影響力

警政中央與其他部會網絡的分工合作，大致維持過去既定的模式運作，

但由於其他部會網絡並不清楚警政署防治組婦幼業管與刑事警察局刑案偵

辦的分工，以致對外開會往往耗費許多人力，更可能無法清楚警政署的立場

與意見。研究發現，警政中央內部分工問題不僅影響與外部網絡的溝通協調

與政策決定，也造成地方警察機關單位間的工作推託、內耗甚或衝突。建議

警政中央應建立單一對外窗口，防治組是主政者、決策者的角色，刑事局則

是輔助者、協助者角色，警政署防治組應就婦幼安全工作具體規劃，警政中

央決策者的角色明確，不僅有助於與其他部會網絡的溝通協調，在政策決定

或意見表達上，也不會出現矛盾或不一致的情形，也才能發揮領導統御的功

能、落實婦幼工作推動要求。

（二） 強化警政中央主導性與定位，以開放透明態度與網絡合作
研究發現，2014 年警政婦幼組織位階提升，其他部會網絡期待警政在

婦幼保護的角色更高，但警政中央存有是配合、協助者的心態，或認為其他

網絡機關的本位立場，常加諸過多非屬警察的工作，致影響網絡合作與信任

關係。建議警政中央也要拋開機關本位的思維，先從政府整體如何做好婦幼

保護工作為出發，再思考警政體系應如何做好保護被害人、防治加害人犯罪

的角色，不要自我侷限，對事情的看法判斷才能客觀宏觀。心態上要調整是

配合者的角色，因婦幼法令中賦予警察的職責，警察角色有其重要性與主導

性，警政中央要在婦幼保護工作找到警政自己的定位，並有主導性工作引領

整體警政婦幼保護工作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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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與外部網絡的溝通協調，運用跨領域學習，促進網絡交流合作
警政中央其他部會網絡或民間團體的溝通互動有所不足，致時有狀況發

生。國內兒少責任通報案件並無準確的標準，然而兒少保護專業網絡單位應

屬各單位權責，在發現兒少保護案件的第一時間需進行初步評估，但部分責

任通報單位常稱不知如何處理，逕自送往社政機關處理，因而排擠真正緊急

個案的服務時效（王秀燕，2012；張秀鴛、林資芮，2012）。身為第一線執

法的警察人員，對於兒少保護案件處理多以任務形式處理，缺乏對於兒少保

護案件的敏感度，建議警政單位應多加強跨領域的學習，可將父母管教議題

及如何辨識兒少受虐納入警察常年訓練課程，增強警政人員對父母管教過當

的判斷能力。此外，跨領域專業人員的培訓，彼此亦應相互學習與交流，警

政應該讓社政了解警政在兒少保護的工作範疇，使兒少保護社工了解警政人

員能夠協助處理兒少保護案件的程度（胡家凱，2018）。最後，有關於警政

機關與其他部門加強聯繫，應重視非正式關係的建立，在正式會議前就要積

極參與外部網絡的溝通協調，設法讓外界瞭解警察能做的與做不到的，以開

放、積極、不卑不亢及勇於任事的態度與網絡發展合作互信關係，才能贏得

網絡合作的信任與尊重。

四、婦幼保護工作之未來願景

（一） 持續重視警政婦幼保護工作，推動有助於被害保護與安全的政策
婦幼保護工作為現代警政重要工作之一環，亦為警政體系的亮點工作；

傳統上警察工作重視刑案偵查，在各類犯罪問題預防與被害保護較為不足，

警察人員應改善原有心態，將婦幼保護觀念融入工作之中。根據深度訪談結

果顯示，無論是學者專家、政策規劃者或地方警政實務工作者，皆認為警政

婦幼保護層級的提升，有助於核心價值的實踐，以及實務工作的推動；尤其

是警政首長對於婦幼保護工作的重視度與態度至為關鍵。若領導者對於婦幼

案件之重視，將有助於推動被害保護與安全的政策，建立警民關係的良好管

道與機制，以及維護社會安全的基礎。

（二） 朝向婦幼保護之專業發展與專業建構
「透過網絡合作以達成易受傷害群體之被害預防，並保障其人權」，需

要有專業知識與技能方能克竟其功。大部份之警政婦幼保護工作人員需具備

「被害者學」之基礎知識，了解被害之原因、創傷與復原之過程與需求；亦

需具備犯罪預防基礎知識，知曉犯罪預防不同策略與實施障礙等。其他如人

際溝通、社會網絡研究、諮商輔導、同理心、熱誠和使命感、細心耐心、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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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及溝通的人格特質，可提升婦幼保護工作執行成效。

（三） 擴充網絡單位，提升婦幼保護工作效能
無論是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兒少性剝削、兒少保護等案件，警

察人員面對逐年增加的婦幼保護案件，在公部門的財政與人力資源有限的狀

況下，應重新思考如何擴充現有的網絡資源，提升網絡服務的精緻度，建立

網絡溝通平臺，強化各部門資源的整合。政府近年來在婦幼人身安全方面，

逐步推動整合性的服務方案，諸如「性侵害整合性團隊服務方案」、「家庭暴

力安全防護網」、「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強化社會安全網」等，目

的是要結合政府各部門的力量，建構一張綿密的安全防護網，扶持社會中的

每一個個體，於其生活或所處環境出現危機時，仍能保有其生存所需的基本

能力，進而抵抗並面對各種問題。然而，社會大眾對於「婦幼安全」生活的

期盼，並非單一部會或單獨的服務體系得以完備，實有賴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民間團體、每個家庭，以及社會大眾共同合作協力推動與執行，從根本

解決影響社會安全的各項風險因子。

五、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警政婦幼保護工作」為研究宗旨及核心，先探討各國警政婦

幼工作在法律層面及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機制，除了比較我國及其他國家之差

異性外，亦以國內警察人員的視野及立場，深入探討處理婦幼保護工作與跨

網絡聯繫時所遭遇的問題。雖然本文所討論的主題以「警察人員」為分析及

比較研究的重點，惟未能針對社工人員、民間婦權團體、醫療人員、檢察

官及法官、教育人員、心理諮商人員等跨領域的專業人士進行深度訪談，殊

為可惜。單從警察人員的角度去分析整體婦幼安全工作，難免會有以管窺

天、以偏概全之遺憾，此亦本研究限制。建議未來之研究，應可擴大研究之

範圍，除了質化訪談外，亦可利用問卷調查，亦或德菲法專家問卷調查的方

式，針對婦幼不同領域之對象，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並比較不同意見之差

異，以充實婦幼保護工作議題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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